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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淄博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拌合站项目

	项目代码
	2511-370322-89-01-346371

	建设单位联系人
	朱中海
	联系方式
	13561650767

	建设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青经济开发区常家村东420米

	地理坐标
	东经：117°49′50.120"   北纬：37°12′43.531"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0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其他（沥青混合物）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备案部门
	高青县发展和改革局
	项目备案文号
	2511-370322-89-01-346371

	总投资（万元）
	1502
	环保投资（万元）
	25

	环保投资占比（%）
	1.66
	施工工期
	10个月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             
	用地面积（m2）
	2600

	专项评价设置情况
	类别
	设置原则  
	本项目情况
	是否设置专项

	
	大气
	排放废气含有毒有害污染物、二噁英、苯并[ a ]芘、氰化物、氯气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
	涉及苯并[ a ]芘废气排放且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有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是

	
	地表水
	新增工业废水直排建设项目（槽罐车外送污水处理厂的除外）；新增废水直排的污水集中处理厂
	不属于
	否

	
	环境风险
	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危险物质存储量超过临界量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涉及的油类物质及天然气等物质最大存储量不超过临界量
	否

	
	生态
	取水口下游500米范围内有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的新增河道取水的污染类建设项目
	不涉及
	否

	
	海洋
	直接向海排放污染物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
	不涉及
	否

	规划情况
	名称：《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高青经济开发区发展总体规划（2023-2035年）》
审批机关：山东省人民政府

审批文件名称：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高青县县城总体规划（2018-2035年）的批复
审批文号：鲁政字[2018]258号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规划环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 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
审查机关：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审查文件文号：鲁环审〔2023〕74 号

	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符合性分析
	根据《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 年）》，根据《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年）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的批复》（鲁政字[2023]96 号），开发区规划面积531.43 公顷，包括三个区块，分别为区块一黄三角药谷产业园、区块二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块三专精特新产业园。

区块一：黄三角药谷产业园，面积384.66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山东富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院墙、南至北支新河、西至国井大道、北至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北院墙：区块二：数字经济产业园，面积82.62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杜姚沟、南至北支新河、西至山东隆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西院墙、北至支十七排：区块三：专精特新产业园面积64.15公顷，四至范围为东至大张路、南至济高高速、西至常家村西侧生产路、北至开泰南路。本项目位于专精特新产业园区块内。

表1-1  本项目与环保准入条件分析

高青经济开发区环保准入条件分析

本项目情况

是否符合

1、企业项目建设必须严格遵守“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新建、改建、扩建的基本建设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其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在进行建设活动之前，对建设项目的选址、设计和建成投产使用后可能对周围环境产生的不良影响进行调查、预测和评定，提出防治措施，并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报批。
本项目严格遵守“三同时”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是

2、入区企业必须承诺采用清洁的工艺和技术，积极开展清洁生产，遵循清洁生产原则进行生产，要求企业不断改进工艺和产品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水平、实施废物综合利用，从源头削减污染；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废物的“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最大限度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切实降低物耗能耗，减少废物的产生量和产生种类；已经获得产品环境标志的企业可获得优先入区权。
本企业承诺采用清洁的工艺和技术，积极开展清洁生产，遵循清洁生产原则进行生产。
是

3、对入区企业的工艺废气和生产废水均需建设相关配套处理设施，落实治理工程，确保正常运行，做到达标排放，废水处理设施的设计容量和采用工艺必须与废水特性匹配，对于较难处理的特殊废水，在设施建造前必须经过专家论证方案，以保证废水经预处理后全部达到规划区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标准。
本项目废气经处理后达标排放，无生产废水外排
是

4、入区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必须满足环境容量的要求。按照文件要求落实污染物倍量替代。
本项目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是

表1-2 开发区入区行业控制级别表

行业大类
行业中类
行业小类
控制级别
健康医药
C27医药制造业
C271～C278
全部

C26
C268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C2682化妆品制造

C2683口腔清洁用品制造

食品饮料
C13农副食品加工业

C131、C132、C133、C134、C137、C139
全部

C135
C1353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

C14食品制造业
C141~C149
全部

C15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C151～C153
全部

新材料

C28化学纤维制造业

C281~C283
全部

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C291～C292
全部

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301
全部
×
C304
C3041平板玻璃制造
×
C307
C3071建筑陶瓷制品制造
×
C3072卫生陶瓷制品制造
×
其他
其他

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C398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

全部

高端装备制造
C33金属制品业
C339铸造及其他金属制品制造
C3391黑色金属铸造

C3392有色金属铸造

其他

其他
其他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

C341～C349
全部

C35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1～C359
全部

C37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C371、C272、C374~C379
全部

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c384电池制造
C3843铅蓄电池制造
×
其他

C381、C382、C383、C385、C386、C387、C389
全部

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C391～C397、C399
全部

其他
现有隆华新材料在重点监控点范围内的项目建设

现有纺织、皮革、造纸、危废处置企业在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前提下，厂内改扩建、升级改造等高质量发展

   优先进入行业
    准许进入行业
  控制进入行业
×  禁止进入行业
本项目属于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行业，属于准许进入类别，符合经开区入驻行业要求。
表1-3  本项目与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符合性分析
序号
审查意见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规划》在实施范围、适用期限、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或者修订的，应当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在《规划》实施5年后，应开展环境影响跟踪评价。
本项目所在园区规划实施尚未达到5年
符合
2
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山东省“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关于“两高”项目管理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鲁发改工业[2023]34号）等文件要求，落实国家、省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等相关政策，切实推动开发区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项目所在园区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政策要求
符合
3
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关于“十四五”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及严控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的通知》（发改办产业〔2021〕635号）、《关于持续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有关事项的通知》（鲁发改工业〔2023〕389号）有关要求，“十四五”时期拟建工业项目一律按要求进入合规工业园区，严控新上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
本项目符合沿黄地区相关规划要求，不属于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
符合
4
严格执行法定规划，加强开发区空间管控，依法依规开发建设。对不符合上位规划用地性质的地块，后期按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实施。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按照准入清单筛选入区项目，合理布局新入区企业。
本项目选址符合区域规划要求
符合
5
进一步完善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中水处理工程及管网的建设。鼓励企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使用中水，减少新鲜水取用量
本项目新鲜水用量较少
符合
6
结合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污染防治方案、减排任务等，制定开发区污染物减排方案并认真落实。对涉及新增污染物排放的入区项目，依法依规落实污染物替代要求。大力推进PM10、PM2.5、O3等污染防治，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强化企业VOCs治理，严格执行行业标准或无组织排放标准控制要求，建立完善全过程控制体系，实现全流程、全环节达标排放
本项目严格按照规定申请总量控制，设置VOCs废气处理措施，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符合
7
落实固体废物环境管理制度，强化企业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利用及处置等环节的管理，积极推进无废园区建设。按照《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山东省新污染物治理工作方案》等文件要求加强污染物管理
本项目固体废物严格按照要求处置
符合
8
配合相关部门优化完善区域供热专项规划和热电联产规划，加快开发区供热管网建设，位于供热范围内的工业企业，除生产工艺有特殊要求外，应优先采用集中供热

本项目不涉及供热要求
符合
9
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共治，引导企业不断改进高耗能工艺，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积极提升开发区循环化水平，大力推进区内企业依法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开发区开展整体清洁生产审核，全面提升开发区清洁生产水平。对照《山东省省级生态工业园区管理办法》中的建设指标，积极开展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工作

本项目生产过程热源采用清洁能源天然气，严格按照规范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符合
10
健全开发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严格落实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强化企业-开发区-高青县政府环境管理联动，定期组织应急演练。督促指导入区企业制定相应的风险事故防范措施及应急预案，加强开发区及相关企业应急物资储备、应急救援队伍及监测能力建设。对开发区内停产或破产污染企业，实施风险排查，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引发或次生突发环境事件。

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办理环境应急预案，并与园区、政府等进行联动，定期组织演练
符合
11
落实《报告书》提出的跟踪监测计划，编制年度监测报告并向社会公开，供入区建设项目共享环境监测成果

本项目不涉及跟踪监测要求
符合
12
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强化日常环境监管，发现违法违规问题，及时依法依规处理处置。由所在市、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报告书》和审查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

本项目为新建想，不涉及原有环境问题，承诺按照环保管理要求进行生产
符合


	其他符合性分析
	1、“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1）国土空间规划控制线符合性判定

根据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县域国土空间分区图（图6），本项目选址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不位于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区域，符合区域生态保护红线和一般生态空间保护要求。

项目周围没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历史遗迹等。因此，项目选址合理。
（2）与环境质量底线的符合性

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2024年12月份及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中2024年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项目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的二级标准要求；项目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要求；本项目区域地表水体主要为北支新河，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28-2002）Ⅳ类标准要求；项目区域地下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的要求。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产生，废气和噪声经治理后对环境污染较小，固废可做到无害化处置。采取本环评提出的相关防治措施后，本项目排放的污染物不会对区域环境质量底线造成冲击。

（3）与资源利用上线的符合性

本项目周围配套设施较为完善，水、电、气等公共设施方便；本项目在运营期间，会消耗一定的电能、水资源及天然气等。项目资源消耗量相对区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符合资源利用上线。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04月18日发布的《淄博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项目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淄博市环境管控单元图”，本项目位于重点管控单元区，具体见图5。项目与重点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1-4  建设项目与重点管控单元符合性分析
项目
重点管控单元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性
空间布局管控要求
1、优化完善区域产业布局，合理布局各类工业项目。坚决淘汰落后产能，聚焦“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高风险”低效落后产能，进一步健全并严格落实环保、安全、技术、能耗、效益标准，分类组织实施转移、压减、整合、关停任务。

2、坚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聚焦“四强”产业，实施产业攀登计划，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改造，形成高端引领、链条完整、生态完善、效益显著的产业发展格局。在满足产业准入、总量控制、排放标准等管理制度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工业项目进工业园区或聚集区，集约高效发展。
3、从严审批“两高”建设项目，严格落实产能、煤炭、能耗等置换要求；加快推进“散乱污”企业搬迁入园或关闭退出。
本项目选址符合当地规划，布局合理，不属于落后产能；

本项目选址符合当地规划，严格执行各项要求；

3、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
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

严格执行国家及省相关排放标准，新建工业项目污染物排放水平达到同行业国内先进水平，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实施总量等量或倍量置换。

加快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与提质增效，逐步完善城乡污水管网，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加强挥发性有机物、臭气异味防治和餐饮油烟治理，严格施工扬尘监管。

加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修复。

本项目严格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根据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削减污染物排放总量；

2、本项目严格执行相关排放标准，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实施总量等量或倍量置换；

3、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排放，严格按要求进行废气治理；

4、本项目不涉及。
符合

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1、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强化工业园区和聚集区内企业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和正常运行监管，加强重点环境风险监控企业应急预案制定，建立企业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监管机制。

1、本项目按要求加强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所有环境风险防范设施正常运行，企业承诺按要求编制应急预案，并进行隐患排查整治常态化监管机制。
符合

能源资源利用要求
推进工业园区和聚集区生态化改造，强化企业清洁生产改造，推进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工业园区建设，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要求，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禁燃区内禁止新、改、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的项目和设施，已建成的应依法限期改用天然气、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车。因地制宜推进冬季清洁取暖。
本项目位于高青县，选址符合当地规划，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生产，对资源利用效率较高；

本项目不涉及；
本项目使用清洁能源。
符合

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2024年4月18日发布的《淄博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项目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以及“淄博市环境管控单元图”，本项目位于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环境管控单元编码ZH37032220004，项目与淄博市生态环境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淄博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项目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表1-5与淄博市2023年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成果动态更新项目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符合性分析
管控单元

管控要求

符合性分析

是否满足要求

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

空间布局约束

1.禁止新建、扩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现行）明确的淘汰类项目和引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现行）禁止准入类事项；鼓励对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限制类、淘汰类工业项目进行淘汰和提升改造。
2.强化规划、规划环评引领指导作用，科学规划建设工业园区，优化工业布局，引导符合园区产业定位的工业企业入驻，实现集中供热、供水、供气，实施水资源分类循环利用和水污染集中治理；原则上禁止准入园区规划及规划环评中不允许进入的生产工艺或工业项目。
3.大气高排放区内禁止建设商业住宅、医院、学校、养老机构等敏感机构。
4.按照《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公布我省地下水限采区和禁采区的通知》要求，执行禁采区管控要求。
5.原则上不再批准新（扩）建综合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项目（集团内部自建配套的危险废物处理设施除外），不再批准新（扩）建危险废物填埋项目；原则上不再批准新（扩）建废矿物油、废活性炭、废催化剂、有机溶剂、焦油类危险废物利用项目。新建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应立足于淄博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缺口，不再批准新（扩）建以外省、市危险废物为主要原料的利用项目。
6.按照省市要求，严格控制“两高”项目，新建“两高”项目实行“五个减量替代”。
7.严格控制新建、改建、扩建高耗水项目，新建高耗水工业项目必须进省级认定的合规园区，同时根据鲁发改环资〔2022〕446号文件要求严控开发区（园区）新水取用量。
8.严格控制燃煤项目，所有改建耗煤项目（包括以原煤或焦炭等煤制品为原料或燃料，进行生产加工或燃烧的建设项目）、新增燃煤项目一律实施倍量煤炭减量执行替代，并且排污强度、能效和碳排放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9.园区现有工业项目按照《山东省新一轮“四减四增”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10.布局敏感区原则上应布局高端绿色低碳等下游补链式高新技术产业。

1.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现行）明确的淘汰类项目和引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现行）禁止准入类事项。

2.本项目位于高青经济开发区内，实现供水、供气集中供应。
3.本项目不涉及。

4.本项目用水全部来自自来水管网，不开采地下水。

5.本项目不以危险废物为主要原料。

6.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7.本项目不属于高耗水项目。

8.本项目不使用燃煤。

9.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无新旧动能转换要求。

10.本项目不属于布局敏感区。
满足

污染物排放管控

1.涉“两高”项目企业应当积极实施节能改造提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推进节能减排。
2.落实主要污染物总量替代要求，按照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山东省建设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替代指标核算及管理办法的通知》，实施动态管控替代。
3.废水应当按照要求进行预处理，达到行业排放标准或是综合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
4.禁止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排环境；原则上除工业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城镇污水处理厂外不得新建入河排污口。
5.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应当具备相应的处理能力并正常运行，保证工业园区的外排废水稳定达标，不能稳定达标的，工业园区不得建设新增水污染物排放的项目（污水集中处理设施除外）。
6.涉VOCs排放的行业，严格按照淄博市行业环境管控要求，实施源头替代，热电行业清洁生产技术装备改造提升，建立健全治理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做到持证排污。
7.建设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及进出水自动在线监控装置，排查整治园区污水管网老旧破损、混接错接等问题，工业废水应收尽收。到2025年，园区涉排水企业依法依规安装使用自动在线监测设备。
8.布局敏感区内新增项目生产工艺及污染物排放对标国际先进水平。

1.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

2.本项目污染物严格落实淄博市相关总量替代。

3.本项目不涉及工业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环卫部门清运不外排。 

4.本项目无直排废水，本项目不新建入河口。

5.本项目不涉及。
6.本项目严格落实行业环境管控要求。 
7.本项目不涉及。

8.本项目不属于布局敏感区。

满足

环境风险防控

1.紧邻居住、科教、医院等环境敏感点的工业用地，禁止新建环境风险潜势等级高的建设项目；现有项目严格落实环评及批复环境风险防控要求。
2.重点企业应采取防腐防渗等有效措施，建立完善三级防护体系，防止因渗漏污染土壤、地下水以及因事故废水直排污染地表水。
3.企业事业单位根据法律法规、管理部门要求和《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依法依规编制环境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
4.建立各企业危险废物的贮存、申报、经营许可（无废城市建设豁免的除外）、转移及处置管理制度，并负责对危废相应活动的全程监管和环境安全保障。
5.落实园区规划环评跟踪监测计划，定期开展检测并公开。
6.强化管理，防范环境突发事件。

1.本项目不属于环境风险潜势高的项目。

2.本项目不属于重点企业。

3.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办理应急预案。

4.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处置危废。

5.本项目园区严格按照要求设置跟踪监测。

6.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强化管理，防范环境突发事件。

满足
资源开放效率要求

1.未经许可不得开采地下水，执行深层地下水禁采区管理规定。
2.严格执行《产业园区水的分类使用及循环利用原则和要求》（GB/T36575-2018）。
3.调整能源利用结构，控制煤炭消费量，实现减量化，鼓励使用清洁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4.定期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推动现有各类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生态化、循环化改造。
5.鼓励现有的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单位与市内综合处置单位以联合经营等方式，作为综合处置单位的收集网点。
6.鼓励对现有自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1.本项目用水来自自来水，不开采地下水。

2.本项目严格执行用水要求。
3.本项目不使用煤炭。

4.本公司按照要求进行清洁生产审核。

5.本项目不属于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单位。

6.本项目为新建项目。

满足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当地及淄博市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2、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版）可知，本项目不属于其中“鼓励类”“淘汰类”“限制类”项目，因此属于允许建设项目。本项目不属于“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年本）》的通知”中的限制类和禁止类项目。根据《山东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2025年版）》，本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综上，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项目用地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青经济开发区常家村东420米，项目地理位置图详见图1，项目租赁闲置厂区内进行建设，参照《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年）-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图7），本项目选址位于工业用地内，符合土地使用规划。本项目距离最近淄博市水源地为大芦湖水库水源地保护区，该水源地保护区位于本项目东侧约6km，不位于本项目评价范围内，本项目不涉及废水排放，本项目位于水源地保护区边界2.5km范围外，该水源地与本项目无水力联系。综上，本项目选址符合区域用地要求。
4、环保政策符合性分析
（1）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符合性分析

表1-6 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符合性一览表

序号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一条
项目情况
是否属于
第十一条建设项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不予批准的决定：

1

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项目属于允许建设项目，选址用地符合当地总体规划，厂区布局合理，生产规模等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法规
不属于
2

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项目周边环境空气质量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修改单的二级标准要求；项目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3类标准要求；本项目区域地表水体主要为北支新河，水质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28-2002）Ⅳ类标准要求；项目区域地下水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的要求。本项目废气、废水和噪声经治理后对环境污染较小，固废可做到无害化处置，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不属于

3

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项目采取的污染物治理技术可行，措施有效，能够满足达标排放。
不属于
4
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项目为新建项目，不涉及原有环境污染问题
不属于
（2）与《关于严格项目审批工作坚决防止新上“散乱污”项目的通知》（鲁环字〔2021〕58号）符合性分析

表1-7 与《关于严格项目审批工作坚决防止新上“散乱污”项目的通知》鲁环字〔2021〕58号文符合性分析
文件要求

本项目情况

符合情况

1、认真贯彻执行产业政策。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禁止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工艺和落后设备，不得引进耗能高、污染大、生产粗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各级立项部门在为企业办理手续时，要认真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如有更新，以更新后文件为准），对鼓励类项目，按照有关规定审批、核准或备案；对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现有生产能力允许在一定期限内改造升级；对淘汰类项目，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

对照《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版），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所用工艺及设备不属于国家公布的淘汰工艺和落后设备。

符合

2、强化规划刚性约束。新上项目必须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要求，积极引导产业园区外“散乱污”整治搬迁改造企业进入产业园区或工业集聚区，并鼓励租赁标准厂房。按照“布局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空间优化”的原则，高标准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明确主导产业、布局和产业发展方向，引导企业规范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项目不属于“散乱污”企业。项目租赁闲置建筑物进行建设，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青经济开发区常家村东420米，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要求。

符合

3、科学把好项目选址关。新建有污染物排放的工业项目，除在安全生产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以外，应当进入工业园区或工业集聚区。各市要本着节约利用土地的原则，充分考虑项目周边环境、资金投入、推进速度等关键要素，合理选址，科学布局，切实做到符合用地政策，确保规划建设的项目有利于长远发展。

项目在现有厂区进行建设，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要求。

符合

4、严把项目环评审批关。新上项目必须严格执行环评审批“三挂钩”机制和“五个不批”要求，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强化替代约束，涉及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必须落实区域污染物排放替代，确保增产减污；涉及煤炭消耗的，必须落实煤炭消费减量替代，否则各级环评审批部门一律不予审批通过。

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环评审批“三挂钩”机制和“五个不批”要求，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符合

5、建立部门联动协调机制。各级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密切配合，强化对项目产业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能耗、用地标准、环境等的论证，对不符合要求的，一律不得办理立项、规划、土地、环评等手续。

项目建设前对产业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能耗、用地标准、环境等进行严格的论证。

符合

强化日常监管执法。持续加大对违反产业政策、规划、准入规定等违法违规建设行为的查处力度，坚决遏制“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对“散乱污”项目做到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严防死灰复燃。

项目在未通过审批前不进行建设。

符合

（3）与《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环环评〔2025〕28号符合性分析
表1-8 与《关于加强重点行业涉新污染物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符合性分析

序号
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一）优化原料、工艺和治理措施，从源头减少新污染物产生。建设项目应尽可能开发、使用低毒低害和无毒无害原料，减少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采用清洁的生产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从源头避免或削减新污染物产生。强化治理措施，已有污染防治技术的新污染物，应采取可行污染防治技术，加大治理力度，减轻新污染物排放对环境的影响。鼓励建设项目开展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绿色替代、新污染物减排以及污水污泥、废液废渣中新污染物治理等技术示范。
本项目选用的原料基本不含有毒性物质，污染物得到有效治理，废气、废水等能够达标排放
符合
2

（二）核算新污染物产排污情况。环评文件应给出所有列入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有毒有害污染物名录和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的化学物质生产或使用的数量、品种、用途，涉及化学反应的，分析主副反应中新污染物的迁移转化情况；将涉及的新污染物纳入评价因子；核算各环节新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情况。改建、扩建项目还应梳理现有工程新污染物排放情况，鼓励采用靶向及非靶向检测技术对废水、废气及废渣中的新污染物进行筛查。
本项目不涉及化学反应，污染物均按照要求设置助力措施，不涉及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等
符合
3

（三）对已发布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新污染物严格排放达标要求。新建项目产生并排放已有排放标准新污染物的，应采取措施确保排放达标。涉及新污染物排放的改建、扩建项目，应对现有项目废气、废水排放口新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测，对排放不能达标的，应提出整改措施。对可能涉及新污染物的废母液、精馏残渣、抗生素菌渣、废反应基和废培养基、污泥等固体废物，应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判定，未列入名录的固体废物应提出项目运行后按危险废物鉴别标准进行鉴别的要求，属于危险废物的按照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要求进行管理。对涉及新污染物的生产、贮存、运输、处置等装置、设备设施及场所，应按相关国家标准提出防腐蚀、防渗漏、防扬散等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在做好防腐防渗措施后，项目对土壤及地下水可能造成的影响较小。
符合
4
（四）对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新污染物做好环境质量现状和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现状评价因子和预测评价因子筛选应考虑涉及的新污染物，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新污染物环境监测试点成果，收集评价范围内和建设项目相关的新污染物环境质量历史监测资料（包括环境空气、周边地表水体及相应底泥/沉积物、土壤和地下水、周边海域海水及沉积物/生物体等），没有相关监测数据的，进行补充监测。对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新污染物，根据相关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现状评价，环境质量标准未规定但已有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的，应给出监测值。将相应已有环境质量标准的新污染物纳入环境影响预测因子并预测评价其环境影响。
本项目按照要求进行污染物监测，并预测其环境影响情况
符合

5
（五）强化新污染物排放情况跟踪监测。应在涉及新污染物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中，明确提出将相应的新污染物纳入监测计划要求；对既未发布污染物排放标准，也无污染防治技术，但已有环境监测方法标准的新污染物，应加强日常监控和监测，掌握新污染物排放情况。将周边环境的相应新污染物监测纳入环境监测计划，做好跟踪监测。
本项目按照规范提出污染物监测要求
符合

6
（六）提出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要求。对照《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原辅材料或产品属于新化学物质的，或将实施新用途环境管理的现有化学物质，用于允许用途以外的其他工业用途的，应在环评文件中提出按相关规定办理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的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新化学物质使用
符合

（4）与《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

表1-9  与《山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符合性分析一览表

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禁止建设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汞、炼油、电镀、农药、石棉、水泥、玻璃、钢铁、火电以及其他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项目。已经建设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山东省产业政策，不在上述禁止建设项目范围内。

符合

第十七条实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目录的排污单位，应当依法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项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目录，严格按照要求申领排污许可。
符合

第十八条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可能对相邻地区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审批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时，应当征求相邻地区同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意见；意见不一致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作出处理。

本项目正在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环境影响评价；本项目环境影响较小，基本不会对相邻地区造成重大环境影响。

符合

第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暂停审批该区域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一）重点污染物排放量超过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完成国家确定的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控制目标的；

（二）未完成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任务的；

（三）生态破坏严重，未完成污染治理任务或者生态恢复任务的；

（四）未完成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的；

（五）产业园区配套的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备的；

（六）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且涉及民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环境污染治理项目，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项目所在区域不存在上述所列情形。

符合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三十五条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环境状况，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明确禁止、限制开发的区域和活动，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不在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符合

第三十七条对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水源涵养区域、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集中区域以及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应当通过划定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水源地、重要湿地等予以严格保护。

本项目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水源地、重要湿地等范围内。

符合

第三十九条
对存在非法围海填海、采矿塌陷地、露天尾矿库、工业废渣储库等突出环境问题的地区，有关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恢复原状、复垦整理、建设人工湿地等综合整治措施，督促有关治理责任主体限期完成生态修复。整治措施及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项目所在区域不存在上述突出环境问题。

符合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四十六条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以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落实环境保护措施。

环境保护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本项目将严格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建设环境保护设施、落实环境保护措施。

符合

第四十七条排污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要求和排污许可证规定的排放要求，制定完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并保障环境保护设施正常运行。

排污单位应当根据生产经营和污染防治的需要，建设应急环境保护设施。鼓励排污单位建设污染防治备用设施，在必要时投入使用。

本项目将制定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符合

第四十九条重点排污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并保障其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拆除、停用、改变或者损毁。自动监测设备应当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网。重点排污单位由设区的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对未实行自动监测的污染物，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进行人工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

本项目不属于以上情景。

符合

第五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确定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地区、行业和企业，加强对涉铅、镉、汞、铬和类金属砷等加工企业的环境监管，推进涉重金属企业的技术改造和集中治理，实现重金属深度处理和循环利用，减少污染排放。

禁止在重点防控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增加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建设项目。

本项目不涉及铅、镉、汞、铬和类金属砷排放，选址不位于重点防控区域
符合

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第六十二条
对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在报批前向社会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征求公众意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后，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内容外，应当向社会公开。

建设单位应当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向社会公示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本项目为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项目。

符合

第六十三条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向社会如实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等环境信息。鼓励、支持其他排污单位自愿公开有关环境信息。

本项目不属于重点排污单位。

符合

（5）与《山东省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分行业管控指导意见》（鲁环发[2020]30号）相符性分析。

表1-10 与《山东省工业企业无组织排放分行业管控指导意见》（鲁环发[2020]30号）

符合性分析

序号
具体要求
项目符合情况
符合性
管控要求

加强物料运输、装卸环节管控。煤粉、粉煤灰、石灰、除尘灰、脱硫灰、原料药等粉状物料采用管状带式输送机、气力输送、真空罐车、密闭车厢等密闭方式运输；碎石、矿石、煤、铁精矿、脱硫石膏等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采用皮带通廊、封闭车厢等封闭方式运输或苫盖严密，防止沿途抛洒和飞扬。料场或厂区出入口配备车辆清洗装置或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确保出场车辆清洁、运输不起尘。厂区道路硬化，平整无破损、无积尘，厂区无裸露空地，闲置裸露空地及时绿化或硬化，厂区道路定期洒水清扫。块状、粒状或粘湿物料直接卸落至储存料场，装卸过程配备有效抑尘、集尘除尘设施，粉状物料装卸口配备密封防尘装置且不得直接卸落到地面。挥发性有机液体装车采用顶部浸没式或底部装载，严禁喷溅，运输相关产品的车辆具备油气回收接口。

本项目物料均通过密闭容器、包装袋包装，车辆运输过程中均采用篷布遮盖，厂区地面均硬化、车间密闭。
符合
（6）与《关于持续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有关事项的通知》（鲁发改工业[2023]389 号）相符性分析。

表1-11 与《关于持续推进沿黄重点地区工业项目入园有关事项的通知》（鲁发改工业[2023]389 号）符合性分析

序号
具体要求
项目符合情况
符合性
1
发改办产业[2021]635号文件要求，“十四五”时期沿黄重点地区拟建工业项目一律按要求进入合规工业园区，严控新上高污染、高耗水、高耗能项目。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规范园区面积和用地管理提升发展承载能力的通知》(鲁发改外资[2022]1052号)，合规工业园区范围为依法批准面积(其中，开发区面积为核准面积)，也包括依法批准的扩区调区面积。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严禁将已建成高耗水、高污染项目纳入合规工业园区认定和园区扩区调区范围，严禁为拟建高耗水、高污染项目办理用地手续，积极推动已建成高耗水、高污染企业搬迁进入合规工业园区。严格化工项目用地审核，禁止在黄河干支流岸线1公里范围内新建、扩建化工园区和化工项目
本项目选址位于高青经济开发区内，不涉及禁止建设项目
符合
（7）与《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符合性分析
表1-12  与山东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符合性分析表

序号

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合理确定产业布局和发展规模，制定产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严格控制新建、扩建钢铁、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水泥、平板玻璃、建筑陶瓷等工业项目，鼓励、支持现有的工业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在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的重污染企业，应当逐步进行搬迁改造或者转型退出。

本项目不属于重污染企业，选址位于高青经济开发区，不属于城市建成区及其周边地区

符合

2

第三十二条 对不经过排气筒集中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排污单位应当采取密闭、封闭、集中收集、吸附、分解等处理措施，严格控制生产过程以及内部物料堆存、传输、装卸等环节产生的粉尘和气态污染物的排放。

本项目污染物严格按照要求处理达标排放
符合
3

第三十三条 石化、重点有机化工等工业企业应当建立泄漏检测与修复体系，对管道、设备等进行日常检修、维护，及时收集处理泄漏物料

本项目不属于 石化、重点有机化工企业

符合
4

第三十四条 生产、销售、使用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其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应当符合质量标准或者要求。

省人民政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会同环境保护等部门，定期制定、调整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目录和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目录并向社会公布。

列入高挥发性有机物含量产品目录的产品，应当在其包装或者说明中予以标注。

本项目选用原料符合质量标准要求，不属于高挥发性有机物
符合
5

　第三十五条 下列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活动，应当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料和工艺，按照规定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

（一）石化、煤化工等含挥发性有机物原料的生产；

（二）燃油、溶剂的储存、运输和销售；

（三）涂料、油墨、胶粘剂、农药等以挥发性有机物为原料的生产；

（四）涂装、印刷、粘合、工业清洗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产品使用；

（五）其他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生产和服务活动。

本项目设置符合要求的处理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符合
6

第三十六条 产生挥发性有机物的工业企业应当建立台账，如实记录生产原料、辅料的使用量、废弃量、去向以及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台账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年。

本项目严格按照要求设置台账
符合
7

第三十七条 向大气排放恶臭气体的排污单位以及垃圾处置场、污水处理厂，应当按照规定设置合理的防护距离，安装净化装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

在居民住宅区等人口密集区域和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等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及其周边，不得新建、改建和扩建石化、焦化、制药、油漆、塑料、橡胶、造纸、饲料等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项目或者从事其他产生恶臭气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本项目不位于需要保护的区域及周边附近，设置废气处理措施减少恶臭气体排放
符合
8

　第三十八条 向大气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并保持正常运行，实现达标排放。

本项目设置符合要求的处理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符合
9

第三十九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销售、使用和进出口管理规定，建立科学有效的回收利用和安全处置制度，不得随意排放、抛洒或者丢弃

本项目不涉及消耗臭氧层物质
符合
（8）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符合性分析。

表1-13  与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符合性分析表

序号

文件要求

项目情况

符合性

1

7.1.1b）粉状、粒状VOCs物料应采用气力输送方式或采用密闭固体投料器等给料方式密闭投加。无法密闭投加的，应在密闭空间内操作，或进行局部气体收集，废气应排至除尘设施、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7.1.1c）VOCs物料卸（出、放）料过程应密闭，卸料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本项目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较少，全部妥善处置后达标排放
符合

2

7.2.1VOCs质量占比大于等于10%的含VOCs产品，其使用过程应采用密闭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操作，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无法密闭的，应采取局部气体收集措施，废气应排至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

符合

3

10.1.2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生产工艺设备不能停止运行或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本项目承诺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

符合

4

10.2.2 废气收集系统排风罩（集气罩）的设置应符合GB/T 16758的规定。采用外部排风罩的，应按GB/T 16758、AQ/T 4274-2016规定的方法测量控制风速，测量点应选取在距排风罩开口面最远处的VOCs无组织排放位置，控制风速不应低于0.3m/s（行业相关规范有具体规定的，按相关规定执行）。

本项目集气罩严格按照GB/T 16758的规定执行

符合

5

10.2.3 废气收集系统的输送管道应密闭。废气收集系统应在负压下运行，若处于正压状态，应对输送管道组件的密封点进行泄漏检测，泄漏检测值不应超过500μmol/mol，亦不应有感官可察觉泄漏。泄漏检测频次、修复与记录的要求按照第8章规定执行。

本项目废气收集系统所用管道采用密闭输送管道

符合

6

10.3.1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6297或相关行业排放标准的规定。

VOCs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污染物排放满足相关行业标准
符合

7

10.3.2 收集的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3kg/h时，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对于重点地区，收集的废气中NMHC初始排放速率≥2kg/h时，应配置VOCs处理设施，处理效率不应低于80%；采用的原辅材料符合国家有关低VOCs含量产品规定的除外。

本项目废气处理效率不低于80%

符合

8

10.3.4 排气筒高度不低于15m（因安全考虑或有特殊工艺要求的除外），具体高度以及周围建筑物的相对高度关系应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

本项目排气筒高度均不低于15米

符合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环保要求。




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设内容
	1、公司概况

淄博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06月27日，注册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田翟路73号505，法定代表人为朱中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固体废物治理、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砼结构构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等。公司目前无现有及在建项目，本项目为新建项目，租用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有车间一座，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03月14日，注册地位于高青县常家镇驻地，经营范围包括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施工等。
2、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淄博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沥青混凝土拌合站项目
建设单位：淄博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项目地点：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山东省淄博市高青县高青经济开发区常家村东420米，中心经纬度为东经117°49′50.120"，北纬37°12′43.531"。全厂占地面积约为2600m2，本项目租赁现有闲置厂区进行建设。项目周边环境关系图情况详见图2。
建设规模和内容：本项目投资1502万元，占地面积约2600m2，总建筑面积约2600m2，租赁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有车间一座，购置沥青混凝土拌和生产线1条，内部包含生产设备设施约26台套，利用沥青、碎石、矿粉等原辅材料，年生产沥青混凝土2万吨。项目预计环保投资25万元，占总投资的1.66%。项目建成后预计劳动定员20人，实行一班8小时工作制，年运行300天（2400小时）。
本项目产品为沥青混凝土，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为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对应《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属于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0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其他行业类别，属于应编制报告表项目。
本项目工程组成见下表。

表2-1  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
组成
项目建设内容
备注
主体工程
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
占地面积约2600m2，单层钢结构车间，内部设置仓库、储罐以及沥青混凝土搅拌生产线，车间高度约12m
依托现有
辅助工程

办公区
占地面积约40m2，位于车间内部，钢结构，用于职工生活办公
新建
储运工程

碎石库
位于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内部，1座，单座面积约300m2，用于碎石料存放
新建
粉料仓
位于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内部，2座，用于矿粉存放，单座面积分别为50m3、100m3
新建
沥青罐
7座50m3沥青储罐，位于车间内部，用于沥青存储，设置罐区围堰（有效容积不低于50m3）及其他配套设施
新建
公用工程

供水

本项目用水引自区域自来水管网，主要为环保降尘用水及生活用水，用水量约为2140m3/a。
新建
供电

本项目用电量由供电所供应，用电量约为20万kW·h/a
新建
供气
本项目天然气主要用于骨料辊筒间接加热烘干，供气由市政供气管线提供，年用气量约为12万m3/a


新建
供热制冷
办公室供暖采用空调取暖制冷，生产过程采用天然气加热及保温
新建
排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部门清运；生产用水进入产品不外排；喷淋降尘及地面清洁用水蒸发损耗；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
新建
雨污分流

设置单独雨水管道，污水管线不与雨水管道连接
新建
环保工程
废气治理
装卸及储运
厂房密闭，设置喷淋装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
新建
粉料仓
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
骨料上料、烘干、筛分
输送带密闭，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
沥青罐密闭，沥青保温存储、混凝土搅拌、出料过程废气全部经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天然气加热烟气
沥青混凝土加热过程采用天然气导热油炉间接加热，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废水治理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部门清运；生产用水进入产品不外排；电捕焦降温用水、喷淋降尘及地面清洁用水蒸发损耗；车辆清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
新建
噪声治理
采用低噪声设备，厂房吸声、隔声和降噪等措施
新建
固废治理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
新建
一般固废
沉淀池底泥、除尘器集尘直接回用于生产，筛选不合格品外售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新建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油桶、废焦油、废导热油属于危险废物，新建5m2危废暂存间1座，位于车间内部西南侧，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内，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新建
其他
地面硬化，分区防渗，厂区绿化
新建
3、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方案见下表：

表2-2   项目产品方案一览表    （单位：t/a）
序号
产品
产量
备注
1

沥青混凝土
20000
通过运输车辆直接运输至施工现场，不在厂区内存储，产品执行《道路用阻燃沥青混凝土》（GB/T 29051-2012）要求，密度范围900~1300kg/m3
4、经济技术指标
表2-3  项目经济技术指标一览表

序号

指标分类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数量

备注

1

产品方案

沥青混凝土
t/a
20000
--
2

建设规模

生产车间
m2
2600
依托现有
3

工作制度

职工人数
人
20
新增
年运行时间
h/a
2400
--
工作制度
班/d
1
每班8h
4

经济指标

工程项目总投资

万元

1502
--

固体资产投资

万元

1312
--

流动资金

万元

19
--

年均销售收入

万元

18000
--

年均总成本

万元

17000
--

利润总额

万元

1000
--

新增纳税
万元
300
投资回收期
年
2.15
正常年
5、主要生产设备
项目主要生产设备详见下表：

表2-4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1
沥青混凝土拌合装置
XARP32H型，配套设置原料上料、计量系统
1

座

2
振动筛

--

1

个

3
提升机

--

2

台

4
沥青罐

50m3，常用3个，备用4个
7
个

5
料仓
100m3、50m3各一座
2
座
6
皮带输送机

--

1

套

7
风机

--
3

台

8
布袋除尘器

--
8

套

9
烘干滚筒

--

1

个

10
骨料烘干天然气燃烧器

功率26.8MW

1

台

11
沥青加热导热油炉

120万大卡，天然气加热
1

台

12
合计
26
--
6、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详见下表。

表2-5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本项目年耗量
储存位置
最大储存量t
备注

1
沥青
t/a
675
沥青储罐
300
外购，半固态，沥青槽罐车装送
2
碎石
t/a

19028.457
原生料库
300
外购，固态骨料，料车装送
3
矿粉
t/a
525
粉料仓
100
外购，粉状，料车装送
4
机油
t/a
0.1
维修仓库
0.04
外购，液态，20kg桶存放
5
导热油
t/5a
0.3
导热油加热系统
0.3
液态，用于沥青加热保温，存放于导热油加热系统内部
6
水
m3/a
1140
--
--
供水管线提供，用于职工生活、项目生产及厂区降尘等
7
电
万kW·h/a
20
--
--
市政供电管线提供
8
天然气
万m3/a
12
--
--
市政燃气管线提供
表2-6  本项目物料平衡一览表

序号

投入物料
投入量t/a
物料去向
产出量t/a
1
沥青
675
产品沥青混凝土
20000
2
碎石
19028.457
筛选不合格品
200
3
矿粉
525
除尘器集尘
26.349
4
沉降颗粒物
2.108
5
合计

合计
20228.457
6、公用工程

（1）给排水

1）给水

本项目建成后，用水环节主要包括洒水降尘用水、车辆清洗用水以及生活用水，总用水量约为2140m3/a，用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
①生活用水：本项目建成后新增劳动定员为20人，不在厂内住宿，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生活用水量按照40L/人•d计算，年运行300天，则新增生活用水量为240m3/a。

②喷淋降尘用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中需要定期对厂区以及原料料堆采用喷淋装置、雾炮车进行洒水降尘，根据项目面积及原料用量情况，本项目喷淋降尘用水量约为1.5m3/d，折合约450m3/a。 
③洗车补充水：项目运行过程中设置洗车平台，运输车辆进出过程中需冲洗车轮降低扬尘产生，清洗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工作损耗，清洗过程补充水量约为1.0m3/d，折合约300m3/a。
④喷淋装置用水：电捕焦装置前需设置水喷淋系统降温，降温用水循环使用，定期清理水中少量废渣，清理后作为危废处理，根据工程设计，项目喷淋装置用水量约为0.5m3/d，折合约150m3/a，全部蒸发损耗。
2）排水

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根据厂区内地势汇集至厂区南侧，经雨水排放口排放至厂区外。本项目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80%计，则本项目建成后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为192m3/a，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清运不外排。洗车用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蒸发损耗，洒水降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不外排。

本项目水平衡图


[image: image6.emf]新鲜水

1140

生活用水

240

300

自然损耗

环卫清运

192

450

洒水降尘

用水

450

自然损耗

38

洗车用水 自然损耗

300

喷淋装置

用水

自然损耗

150

150


图2-1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a）
（2）供电系统

项目用电由市政供电管线供给，新增用电量为20万kW·h/年。
（3）供气系统

项目预计天然气年用量约为12万立方米/年，用于生产过程使用，本项目沥青厂区内存储时间较短，在厂区内采用天然气加热保温装置维持液态形态。

7、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本项目劳动定员为20人，全年工作300天，实行一班8小时工作制（2400h）。

8、总平面布置

项目为整体车间，出入口位于车间南侧，与道路相连，车间内部北侧为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及料仓，南侧为办公区域。本项目厂区大门临近道路，方便运输，车间内部布局紧凑，各设备布局符合生产工艺顺序，便于产品的运输及日常管理。项目职工办公生活区不位于厂区下风向，生产过程对职工办公生活影响较小。项目平面布置见图4。

	工艺流程和产排污环节
	施工期工艺流程简述
本项目租赁现有厂房进行生产。施工期主要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项目厂房地面已经硬化，因此项目无土建施工，无动工，且施工期比较短。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是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噪声和设备安装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流程及产污示意图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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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施工期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营运期工艺流程简述

工艺流程简述：

①外购骨料上料烘干：将外购碎石骨料通过皮带输送至振动筛筛分出符合生产需要的骨料，筛分后进入烘干滚筒进行间接烘干加热（温度160℃-240℃），加热后的碎石通过密闭皮带输送至热料仓内称量配料。过程中会产生噪声及不合格骨料S1、天然气燃烧烟气G1、骨料上料粉尘G2、骨料烘干粉尘G3、筛分粉尘G4。
②外购沥青存储配料：沥青储罐通过导热油炉加热系统使沥青接收热能后温度稳定在120℃-160℃内时，通过操作系统进行称量配料。过程中会产生沥青存储废气G5以及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废气G6。
③粉料存储配料：外购的矿粉等粉料在粉料罐内存放，使用时经自带配料系统通过管线输送至搅拌缸内。过程中会产生粉料存储废气G7。
④混合搅拌：沥青、骨料、矿粉等粉料按照生产要求比例进入密闭搅拌缸内混合搅拌，混匀后即为成品，沥青粘性较高，物料混合后基本无粉尘产生。过程中会产生沥青混凝土搅拌废气G8及噪声。

⑤出料：项目成品短暂存放在搅拌机内，直接下放至运输车辆出厂。过程中会产生出料废气G9及噪声。

本项目运营期原料沥青储存于沥青罐，矿粉等储存于粉料仓，碎石骨料存放于碎石库，物料存储过程采用密闭钢结构大棚，设置独立进出口、装卸区域，通过输送廊道中的密闭皮带输送机输送至料仓备用。存储区域定期采用雾炮车、洒水装置等洒水降尘。


[image: image8.emf]搅拌

沥青

矿粉

原生骨料

存储

上料

筛分

G10

G3、G1、N

N、G2

出料 G9、N

加热烘干

N、S1、G4

天然气导

热油炉加

热

G6、G7

G8、N


图2-3  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3、营运期产污环节分析

（1）废气：本项目运行过程中废气为物料装卸及储运过程粉尘；骨料上料、筛分及烘干粉尘；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烟气；天然气加热烟气。

（2）废水：本项目不涉及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部门清运。

（3）固废：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沉淀池底泥、筛选不合格品、除尘器集尘、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油桶、废导热油、废焦油、生活垃圾。
（4）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新增机械设备运行过程产生的噪声。

表2-6  本项目污染物产生及排放情况汇总表

类别
产污环节
污染物
处理措施
废气

上料G2
颗粒物
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筛分G4
颗粒物

烘干G3
颗粒物
烘干天然气燃烧G1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G6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沥青存储G7

搅拌G8
出料G9
沥青烟、苯并[a]芘、VOCs、臭气浓度

废气全部引至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装卸G11
颗粒物

厂房密闭，设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
粉料仓储G10
颗粒物
废水

职工生活
CODcr、BOD5、SS、氨氮
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清运不外排
固废

沉淀池运行S2
沉淀池底泥

返回生产
筛选S1
筛选不合格品

外售综合利用
废气处理S3
除尘器集尘
返回生产
职工生活S4
生活垃圾

环卫清运
废气处理S5
废活性炭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设备维护S6
废机油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物料存储S7
废油桶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废气处理S8
废焦油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设备维护S9
废导热油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噪声

设备运行

设备噪声

车间隔声，距离衰减，选择噪声较低设备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问题
	本项目租用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有车间一座，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03月14日，注册地位于高青县常家镇驻地，经营范围包括公路管理与养护；建设工程施工等。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现有项目为年生产1.5万吨沥青混凝土、2万吨水泥稳定土项目，2017年09月11日高青县环境保护局以高环审[2017]239号文对该报告表进行了环评审批，2018年5月完成自主验收，现有排污许可编号为91370322735791114N001W。
本项目租赁现有闲置车间进行生产，不涉及与项目有关的原有环境问题。



三、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环境保护目标及评价标准

	区域

环境

质量

现状
	1、环境空气质量

（1）基本污染物
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2024年12月份及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中2024年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2024年，全市良好天数238天（国控），同比增加19天。重污染天数4天，同比减少4天。其中，二氧化硫（SO2）13微克/立方米，同比恶化8.3%；二氧化氮（NO2）33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9%；可吸入颗粒物（PM10）6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8.0%；细颗粒物（PM2.5）4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4%；一氧化碳（CO）1.2毫克/立方米，同比恶化9.1%；臭氧（O3）194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0%。全市综合指数为4.68，同比改善2.7%

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数据统计及评价情况见表3-1。

表3-1  2024年项目区域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果一览表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µg/m3）
评价标准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质量标准

11
60

18%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标准

32
40

80%
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标准

70
70

100%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标准

44
35

126%
超标

CO

24小时平均质量标准

1100
4000

28%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质量标准

186
160

116%
超标

根据上表，项目所在区域PM2.5、O3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年均值标准。根据《淄博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淄政字〔2021〕107号），淄博市将开展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改善区域环境，推动NOx深度治理工程、VOCs综合治理工程、O3和PM2.5协同管控体系，到2025年，PM2.5浓度达到全省中游水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全省中游水平，综合指数排名摆脱全国后20名、全省后3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持续改善。
（2）特征污染物

本项目涉及特征污染物TSP以及苯并[a]芘，本次评价引用《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大李家村现状监测数据，该监测点位位于本项目东侧2.2km处，监测时间为2023年5月9日-5月15日，由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符合监测数据引用要求。
根据引用监测数据，大李家村TSP监测统计为0.213mg/m3~0.252mg/m3，苯并[a]芘监测统计为未检出~0.74ng/m3。监测结果显示，引用监测点位污染物监测结果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标准要求。
2、地表水环境质量

项目区域地表水体主要为北支新河，参考淄博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发布的《2024年1—12月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统计结果，高青县主要监测断面道旭渡断面水质类别为Ⅲ类，例行监测断面水质能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要求。

3、土壤、地下水环境现状

项目生活污水环卫部门清运，项目生产车间、物料储区、危废间区域等均进行了防渗防腐。项目正常运营情况下，不存在污染土壤及地下水环境的途径，故不开展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调查。

4、声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厂界外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本项目不需要对区域声环境质量进行评价。

5、生态环境

本项目选址位于现有车间内，区域动植物种类较少，生物多样性水平不高。植物群落类型比较单一，多为杂草，局部有树木林业。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要求，本项目无新增厂区外占地，无需进行生态现状调查。

6、电磁辐射现状

本项目不属于新建或改建、扩建广播电台、差转台、电视塔台、卫星地球上行站、雷达等电磁辐射类项目，不需要开展电磁辐射现状监测与评价。

	环境

保护

目标
	环境敏感目标分布见图3。

表3-2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类别
保护对象
相对厂址方位
相对厂界距离（m）
环境功能区
大气环境

常家村
西
42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及其修改单二级标准

常家镇幼儿园
西北
320
常家村卫生室
西北
380
地表水环境

北支新河
南
6200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V类标准

声环境

厂界外50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3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地下水环境

厂界外500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

生态环境

项目利用现有厂区，不新增用地，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污染

物排

放控

制标

准
	1、废气排放标准

本项目排气筒DA001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执行《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中表1中重点控制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排放速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15m高排气筒标准限值；DA003苯并[a]芘、沥青烟排放浓度及排放速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15m高排气筒标准限值，VOCs排放浓度及速率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I时段标准要求，臭气浓度排放速率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15m高排气筒标准要求；DA002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中表2中重点控制区以及《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排放速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15m高排气筒标准限值；厂界颗粒物、苯并[a]芘、沥青烟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限值；厂界臭气浓度、VOCs参照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2标准要求；厂区内VOCs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1标准。

表3-4  项目废气排放标准  
排放源编号

项目

排放浓度

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排气筒高度m

二级

监控点

浓度mg/m3
DA001
颗粒物
10
/
3.5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二氧化硫
50
/
2.6
氮氧化物
100
/
0.77
DA003
苯并[a]芘
0.3×10-3
15
0.05×10-3
0.008×10-3
沥青烟
75
15
0.18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VOCs
20
15
3.0
2.0
臭气浓度
/
15
2000（无量纲）
16（无量纲）
DA002
颗粒物
10
/
3.5
/
二氧化硫
50
/
2.6
/
氮氧化物
50
/
0.77
/
厂区内
NMHC
/
/
/
厂房外
6.0（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
2、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营运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表3-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时间

噪声限值（dB（A））

标准来源

昼间

夜间
营运期

65
55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

3、固体废物

项目一般固体废物处置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要求，暂存区防渗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标准要求。

	总量

控制

指标
	根据工程分析，生产过程无新增废水排放，新增废气污染物排放量为颗粒物0.110t/a，二氧化硫0.024t/a，氮氧化物0.049t/a，VOCs0.0002t/a，因此本项目应申请废气总量指标为颗粒物0.110t/a，二氧化硫0.024t/a，氮氧化物0.049t/a，VOCs0.0002t/a，倍量替代指标为颗粒物0.220t/a，二氧化硫0.048t/a，氮氧化物0.098t/a，VOCs0.0004t/a。



四、主要环境影响和保护措施

	施工

期环

境保

护措

施
	本项目租赁现有厂房进行生产。施工期主要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项目厂房地面已经硬化，因此项目无土建施工，无动工，且施工期比较短。本项目施工期主要环境影响是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噪声和设备安装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因此本次环评对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如下。

一、施工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是设备的安装、调试，不需要土建施工，施工期设置临时废气处理措施，如焊烟净化器等，污染物经处理后满足排放标准，施工期结束后环境影响不再产生，因此不会对大气环境造成影响。
二、施工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施工噪声来源于设备的安装，主要指一些零星的敲打声、撞击声等，多为瞬时噪声，且噪声值较小；由于设备的安装在生产车间内进行，经厂房隔音后对项目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三、施工期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是设备安装人员的生活污水，经临时防渗化粪池预处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抽运，不外排，因此对周边水体环境无影响。

四、施工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是设备的安装、调试，设备安装人员的生活垃圾收集到指定的垃圾箱（桶）内，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



	运营

期环

境影

响和

保护

措施
	1.废气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装卸及储运厂房密闭，设置喷淋装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骨料上料、烘干、筛分输送带密闭，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过程沥青罐密闭，沥青保温存储、混凝土搅拌、出料过程废气全部经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沥青混凝土加热过程采用天然气导热油炉间接加热，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根据预测，本项目建成后，排气筒DA001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100mg/m3、0.77kg/h）；排气筒DA002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50mg/m3、0.77kg/h）。排气筒DA003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沥青烟75mg/m3、0.18kg/h；苯并[a]芘0.0003mg/m3、0.00005kg/h；非甲烷总烃20mg/m3、3.0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本项目废气环境影响评价详见本项目环境空气影响评价专章，根据本项目环境空气影响评价专章，在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后，本项目运营期废气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本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空气影响可以接受。
2废水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根据厂区内地势汇集至厂区南侧，经雨水排放口排放至厂区外。本项目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80%计，则本项目建成后新增生活污水产生量为192m3/a，经化粪池收集后环卫清运不外排。洗车用水沉淀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定期补充蒸发损耗，洒水降尘用水全部蒸发损耗不外排。

综上，本项目运营期间无废水排放，项目运行期间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3.1噪声源强分析

项目产生噪声环节主要为机械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采取的噪声治理措施为：将噪声较高设备布设在生产车间中央；在设备选型时尽量选用低噪音设备，对各种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采用加大减振基础，安装减振装置，在设备安装及设备连接处可采用减振垫或柔性接头等措施减振、降噪；应维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尽量避免因设备运转不正常时噪声的增高；在厂区周围增加绿化面积，采用隔声墙、隔声窗均可达到20～40dB（A）的隔声量；采取以上措施可有效隔声降噪，保证厂界噪声达标。

以厂界西南角地面0m处为空间坐标原点，调查本项目噪声源情况如下。

表4-1 本项目设备噪声源强调查分析表

建筑物名称
名称
数量（台/套）
单台设备声源源强dB（A）
声源控制措施
空间相对位置
距室内边界距离/m
室内边界声级/dB（A）
运行时段
建筑插入损失/dB（A）
建筑物外噪声
X
Y
Z
声压级/dB（A）
建筑物外距离
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
拌合站
1
95
基础减震厂房隔声
25
20
1.0
20
69.0
08:00-17:00
25
44
1
振动筛
1
90
15
20
1.0
15
66.5
25
41.5

提升机
1
85
15
20
2.5
15
61.5
25
36.5

皮带输送机
1
85
18
20
1.0
18
60.0
25
35

烘干滚筒
1
85
20
20
1.0
20
59.0
25
34

风机
3
95
30
40
0.5
30
65.5
25
40.5

泵
2
95
20
25
0.5
20
69.0
25
44

（1）噪声影响预测分析

基准预测点噪声级叠加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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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pe—叠加后总声级，dB（A）；

LPi — i声源至基准预测点的声级，dB（A）；

n— 噪声源数目。

用上述公式计算出各噪声源点至基准预测点的总声级，然后以基准预测点的噪声强度为工程噪声源强。

计算预测点的声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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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Lp（r）—距声源r处的A声级，dB；

Adiv — 声波几何发散引起的A声级衰减量，dB，Adiv =20[image: image11.wmf]g

l

（r/r0）；

Abar — 遮挡物引起的A声级衰减量dB；

Aatm — 地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量dB；

Agr — 遮挡物引起的A声级衰减量dB；

Agr — 附加A声级衰减量dB，Aexc=51[image: image12.wmf]g

l

（r-r0）。
 （2）预测结果和分析

根据本项目主要噪声源的位置，利用以上预测模式和参数计算确定了各主要噪声源对各厂界外1m的噪声贡献情况。

表4-2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及相对厂界距离一览表（单位：m）
序号

噪声部位

等效噪声源强dB（A）

东厂界

西厂界

南厂界

北厂界

1

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
51.3
1
1
1
1
（3）预测结果及评价

根据项目实际生产状况，利用预测模式和参数计算厂界噪声昼间预测值，预测结果如下。
表4-3  全厂项目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dB（A）

预测点位
沥青混凝土拌合车间
预测值
标准值
昼间
昼间
昼间
夜间
东厂界
51.3
51.3
65
不生产
南厂界
51.3
51.3
西厂界
51.3
51.3
北厂界
51.3
51.3
由预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建成后对四周厂界的噪声贡献值较小，厂界噪声预测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根据以上分析以及落实环保措施后，该项目对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为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针对各噪声源源强及其污染特征，本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必须加强注意如下几点：

①项目在设备选型过程中通过选择低噪声设备，降低设备运行噪声源强；

②项目在设备安装过程中，通过提高设备安装质量和精度，高噪声设备加装减振垫，降低设备振动噪声；

③厂区合理布局，将高噪声设备置于厂房内，尽量远离厂界布置，以有效利用厂房隔声降噪和距离衰减作用；

④加强主要产噪设备的维护，确保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杜绝因设备不正常运转时产生的高噪声现象；选用低噪音设备，优化选型。

3.2监测要求

表4-4  项目噪声监测要求表

项目

监测项目

Leq

噪声
监测布点

东、南、西、北厂界外1m 处

监测频率

每季度监测一次

采样分析、数据处理

按照《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的有关规定和工业企业噪声监测技术规范进行监测

4固体废物
4.1固废产生及处置情况

本项目建成后，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沉淀池底泥、筛选不合格品、除尘器集尘、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油桶、废焦油、生活垃圾。

（1）沉淀池底泥

本项目建成后，运输洗车用水沉淀后循环使用，循环过程会产生沉淀池底泥，主要来自车辆行驶过程中接触的尘土等，沉淀池底泥产生量较少。参照同类项目，本次评价按照0.01t/d计，折合约为3t/a，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固废代码为900-099-S17，返回生产工序使用。

（2）筛选不合格品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碎石骨料经筛分处置，粒径不符合要求的原料产生量约为200t/a，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全部外售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固废代码为900-010-S17。
（3）除尘器集尘
本项目除尘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除尘器集尘，根据工程分析产生量约为26.349t/a，属于一般固体废物，固废代码为900-010-S17，返回生产工序使用。
（4）生活垃圾

本项目劳动定员20人，生活垃圾产生量以0.5kg/人•天计，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3t/a，产生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5）废活性炭

项目沥青烟气采用活性炭装置进行吸附，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涉VOCs企业活性炭吸附法安装、使用规范指南>》规范要求，1t活性炭的VOCs饱和吸附量约为150kg，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有机废气最大吸附处置量为0.0018t/a，活性炭用量为0.012t/a，按照二级活性炭箱装填0.02t活性炭计，产生废活性炭量为0.0218t/a，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类别为HW49，危废代码为900-039-49，产生后在危废间内存放，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6）废机油

本项目机械设备使用过程中，会有少量废机油产生，产生量按照最大使用量计，约为0.1t/a，危废类别为HW08，危废代码为900-214-08。产生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由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处置。

（7）废油桶

本项目机油存放过程会有少量废油桶产生，产生量约为5个，折合约0.005t/a，危废类别为HW08，危废代码为900-249-08。产生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由有资质的单位定期处置。

（8）废焦油

本项目使用电捕焦油器对沥青烟气进行处理，电捕焦装置前设置水喷淋装置，喷淋过程以及电捕焦处置过程会有废焦油产生，根据工程分析，水喷淋装置清理出的废焦油以及电捕焦油器处理的废焦油产生量约为0.0376t/a，属于危险废物，废物类别为HW11，废物代码为309-001-11，废物产生后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9）废导热油
本项目导热油锅炉需定期更换导热油，根据设备厂商提供数据，导热油添加量约为0.3t，最快约每5年更换一次，产生废导热油量为0.3t/5a，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类别为HW08，危废代码为900-249-08，废物产生后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本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见下表。

表4-5   项目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一览表

名称

固废性质
本项目产生量（t/a）

废物代码
是否属于危废

处理去向

沉淀池底泥
一般固废
3
900-099-S17
否
返回生产
筛选不合格品
一般固废
200
900-010-S17
否
外售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除尘器集尘
一般固废
26.349
900-010-S17
否
返回生产
生活垃圾
/
3
/
否
环卫清运
废活性炭
危险废物
0.0218
900-039-49
是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废机油
危险废物
0.1
900-214-08
是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废油桶
危险废物
0.005
900-249-08
是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废焦油
危险废物
0.0376
309-001-11
是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废导热油
危险废物
0.3t/a
900-249-08
是
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表4-6  危险废物汇总表

序号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产生量（吨/年）

产生工序及装置

形态

主要成分

产废周期

危险

特性

污染防治措施

1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0.0218
废气处理
固态
炭、有机废气
1年
T
资质单位处理
2
废机油
HW08
900-214-08
0.1
设备维护
半固态
矿物油
1年
T
资质单位处理
3
废油桶
HW08
900-249-08
0.005
机油存放
固态
矿物油、金属
1年
T
资质单位处理
4
废焦油
HW11
309-001-11
0.0376
废气处理
半固态
矿物油
1年
T
资质单位处理
5
废导热油
HW08
900-249-08
0.3t/a
设备维护
半固态
矿物油
1年
T
资质单位处理
表4-7  建设项目危险废物贮存场所（设施）基本情况表

贮存场所名称

危险废物名称

危险废物类别

危险废物代码

位置

占地面积

贮存方式

贮存

能力

贮存

周期

危险废物暂存间
废活性炭
HW49
900-039-49
车间内
5m2
袋装，存放于防渗托盘上
0.2t
1年
废机油
HW08
900-214-08
桶装，存放于防渗托盘上
0.1t
1年
废油桶
HW08
900-249-08
存放于防渗托盘上
0.05t
1年
废焦油
HW11
309-001-11
桶装，存放于防渗托盘上
0.2t
1年
废导热油
HW08
900-249-08
桶装，存放于防渗托盘上
0.4t
1年
本项目实施后对固体废物的处置应本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进行妥善处理，预计可以避免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不会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4.2固废管理情况

危废存储转运做好危险废物情况的记录，记录上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物出库日期及接收单位名称；危险废物的记录和货单在危险废物回取后应继续保留五年。

本次环评针对固体废物管理提出以下要求：
（1）一般固体废物

本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要求，一般固废贮存区域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关标准要求，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不得进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场及填埋场；不相容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设置不同的分区进行贮存和填埋作业；贮存场所应设置清晰、完整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标志牌等，贮存区按照《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1995）的要求设置环保图形标志；指定专人进行日常管理。

（2）危险废物

本项目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标准要求。
①贮存场所

项目危废暂存间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标准要求进行建设。贮存场地进行防渗处理，采用2毫米厚高密度聚乙烯，渗透系数≤10-10cm/s，且做到防雨和防晒。

项目危险废物贮存采取单独分类收集、独自通过桶装/袋装密闭储存。危废库内设置危废分区和桶架，并设置废液收集导流措施，用于各自桶装危废堆存。禁止混合收集、贮存、运输、处置性质不相容而未经安全性处置的危险废物。

对危险废物的容器和包装物以及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废物的设施、场所，必须设置危险废物识别标志、标识，危险废物容器和包装袋上设立危险废物明显标志。处置单位应及时将固废运走，危险废物在厂内存储不超过一年。
本项目产生的危险废物均使用密闭包装容器存放于危废间内，正常存储过程中不会出现物料大量挥发情况，本次评价要求企业严格按照规范存放危险废物，不再考虑危废间内危险废物的挥发废气影响。

危险废物暂存场所（危废暂存间）应满足“四防”（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要求，采取防渗措施和渗漏收集措施，并设置警示标示。在采取严格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会造成不利环境影响。

②运输过程

本项目危险废物产生及贮存场、运输通道均采取硬化和防腐防渗措施，因此危险废物从产生工艺环节运输到暂存场所的过程中产生散落和泄漏均会将影响控制在厂区内，不会对周边环境敏感点及地下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③委托利用或者处置

企业需建立完善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如实记录危险废物贮存、利用、处置相关情况，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报环保局备案，如实申报危险废物种类、产生量、流向、贮存、处置等有关情况。

危险废物委托必须委托具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利用处置，签订委托处理协议，危险废物转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

本项目危险废物均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不会产生显著的环境影响。

综上分析，项目运营期内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理处置措施后，一般固体废物可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日修订）要求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中的相应规定；危险废物可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中的相应规定，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表4-8  监测计划一览表

环境要素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固废

统计各类固废量

产生量、贮存状况、处置去向

每月统计一次

综上，项目各类固废均能得到有效处理，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5地下水、土壤

5.1地下水及土壤污染源、污染物类型及污染途径

地下水保护与污染防治按照“源头控制、分区防治、污染监控、应急响应”的原则。工程生产运行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地下水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措施与方法；必须采取必要监测制度，一旦发现地下水遭受污染，就应及时采取措施，防微杜渐；尽量减少污染物进入地下含水层的机会和数量。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①源头控制措施

建设单位应加强日常巡查，杜绝“跑、冒、滴、漏”等事故的发生，尤其要对车间进行严格的防渗处理，从源头上防止污水进入地下水含水层。

②分区防治措施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结合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对工程设计或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地下水污染防控方案提出优化调整的建议，给出不同分区的具体防渗技术要求。

根据项目区可能泄漏至地面区域、污染物的性质和建筑物的构筑方式，结合拟建项目总平面布置情况，将项目场地分为重点防渗区、一般防渗区、简单防渗区。
A、重点防渗区：拌合区域、沥青罐存放区域、危废暂存间、化粪池等。
防渗层应为至少6m厚粘土层（渗透系数≤10-7cm/s），或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的其他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
B、一般防渗区：生产车间其他区域。
当天然基础层的渗透系数大于10-7cm/s时，应采用天然或人工材料构筑防渗层，防渗层厚度应相当于渗透系数10-7cm/s和厚度1.5m的粘土层的防渗性能。

C、简单防渗区：办公楼、辅助用房、厂区道路，一般地面硬化即可。
企业需加强对项目区巡查，减少“跑、冒、滴、漏”等情况的发生，可从源头上减少对周围土壤环境的影响；同时加强防渗处理，可降低事故发生时对土壤、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对地下水或土壤环境造成污染影响。

项目区分区防渗设计见下表。

表4-9  项目区分区防渗设计一览表

防渗分区
区域
拟采取的防渗方案
一般防渗区
生产车间其他区域
采用防渗混凝土硬化地面，等效黏土防渗层Mb≥1.5m，K≤1×10 -7 cm/s
简单防渗区

办公楼、辅助用房、厂区道路等
简单硬化

重点防渗区
拌合区域、沥青罐存放区域、危废暂存间
防渗层应为至少6m厚粘土层（渗透系数≤10-7cm/s），或2mm厚高密度聚乙烯，或至少2mm厚的其他材料，渗透系数≤10-10cm/s
根据现场勘查，企业租赁现有车间进行建设，现有车间已按照要求进行防渗设计，能够满足防渗要求，要求企业在围堰等新建设施内进行进一步防渗处理，防止生产过程中造成土壤或地下水影响。
根据以上分析，本项目正常工况下无污染地下水、土壤环境等重大危险源，且项目500米范围内无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和热水、矿泉水、温泉等特殊地下水资源。企业运营期正常工况下不需要针对地下水、土壤环境污染进行跟踪监测，非正常工况下可根据事故状况进行土壤特征污染物石油烃（C10-C40）、苯并[a]芘并等进行跟踪监测。
6生态

本项目租赁现有厂区改造后进行建设，不新增厂界外建设用地，且用地范围内无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在此不展开生态环境影响评价。

7环境风险

本次评价遵照《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环发〔2012〕77号）和《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精神，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为指导，通过对项目进行风险识别和源项分析，进行风险计算和评价，提出减缓风险的措施和应急预案，为环境管理提供资料和依据，达到降低危险、减少危害的目的。

7.1施工期
    本项目施工期主要为设备的安装和调试。项目厂房地面已经硬化，因此项目无土建施工，无动工，且施工期比较短，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风险较小，施工期结束后不再产生。
7.2营运期
（1）风险调查
根据建设项目危险物质数量和分布情况、生产工艺特点，结合《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 B，附录以外的危险物质，参照GB30000.18、GB30000.28 按照已知组分的危险物质进行估算，本项目生产、使用和储存过程中涉及的危险物质主要为机油、导热油等油类物质以及危险废物废焦油、废机油、废导热油、天然气（甲烷）等，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附录B，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主要为机油等矿物油以及危险废物废焦油、废机油等，项目环境风险物质存储量及临界量比值核算如下表所示：
表4-10  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与临界量比值核算一览表

环境风险物质
最大存在量t
临界量t
比值
机油
0.04
2500
0.000016

导热油
0.3
2500
0.00012
天然气（甲烷）
0.1
10
0.01

废焦油
0.1
2500
0.00004

废机油
0.2
2500
0.00008

废导热油
0.3
2500
0.00012
合计
0.010376
计算可得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与临界量比值之和为0.010376＜1，因此本项目环境风险潜势直接判定为I，评价工作等级只需进行简单分析。

（2）环境风险识别

生产系统危险性识别：本项目生产装置危险性主要存在于生产车间、危废暂存间；同时废气处理设施发生故障或失效，废气排放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扩散途径识别：项目生产运营过程中，沥青、机油等油类物质发生泄漏，进而发生火灾事故，并产生伴生/次生的危险物质、消防废水等，扩散途径主要有危险物质挥发向大气环境扩散，以及泄漏物质、消防废水等收集处置不当，污染地表水环境，甚至地下水、土壤等环境。本次评价选择最大可信事故为可燃物料遇到明火引发的火灾事故。
（3）环境风险分析

火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火灾过程中，可燃物料燃烧后产生高温和烟雾可以使人体受到伤害，甚至危及人的生命；火灾会毁坏物资，造成经济损失；火灾中释放的烟气将对周围大气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
（4）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①设计中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有关劳动安全卫生的法规和标准规范； 

②将原料、成品分区存放，并保证存储区域防漏、防火、通风、防潮、防霉变、防渗等，特别是防火、防渗，在仓库内严禁堆放易燃易爆物质，严禁使用明火，定期检查，排除隐患，厂区内应根据分区防渗要求，落实防渗措施。 

③设置专员定期巡查，及时发现并处理危险因素，避免引发火灾事故。 

④运输车辆应采取防止泄漏、防震、防爆的措施；车辆运输入场时必须保持安全车 速，保持车距，严禁超车，超速和强行会车；运输车辆排气管应装有阻火器。 

⑤加强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加大管理力度，及时清扫、检修设备，定期对环保装置进行监测，一旦发现环保装置非正常运行，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应立即停止生产，安排维修人员进行检修，待环保装置能够正常运行达标排放后方可重新恢复生产。 

⑥设置必要消防设备，着火可用手提式灭火器。加强对公司职工的教育培训，实行上岗证制度，增强职工风险意识，提高事故自救能力，制定和强化各种安全管理、安全生产的规程，减少人为风险事故（如误操作）的发生。制定更加务实有效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给予演练。
（5）结论

本项目环境风险潜势为I，一旦发生事故，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在短时间内结束事故风险，且在短时间内通知企业工作人员疏散。在此前提下，本项目事故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8.风险事故应急预案

本次评价以《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169-2018）为指导，制定出本项目的环境应急预案。本项目风险应急预案基本内容见下表。

表4-11  应急预案基本内容
序号

项目

内容及要求

1

应急计划区

危险目标：生产车间
2

应急组织机构、人员

工厂、地区应急组织机构、人员

3

预案分级响应条件

规定预案的级别及分级响应程序

4

应急救援保障

应急设施，设备与器材等

5

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规定应急状态下的报警通信方式、通知方式和交通保障、管制

6

应急环境检测、抢险、救援及控制措施

由专业队伍负责对事故现场进行侦察检测，对事故性质、参数与后果进行评估，为指挥部门提供决策依据

7

应急检测、防护措施、清除泄漏措施和器材

事故现场、邻近区域、控制防火区域，控制和清除污染措施及相应设备

8

人员紧急撤离、疏散，应急剂量控制、撤离组织计划

事故现场、工厂邻近区、受事故影响的区域人员及公众对毒物应急剂量控制规定，撤离组织计划及救护，医疗救护与公众健康

9

事故应急救援关闭程序与恢复措施

规定应急状态终止程序；事故现场善后处理，恢复措施；邻近区域解除事故警戒及善后恢复措施

10

应急培训计划

应急计划制定后，平时安排人员培训与演练

11

公众教育和信息

对工厂邻近地区开展公众教育、培训和发布有关信息

采取如上措施后，项目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即使发生火灾等事故，也可利用配备的灭火器、消防砂等应急救援物资，及时有效地控制火灾的蔓延，将损失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对厂区外周围环境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公司应当对施工期、运营期的环保设施与生产设施一起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

9.电磁辐射

本项目不涉及电磁辐射工艺。




五、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

	内容

要素
	排放口（编号、

名称）/污染源
	污染物项目
	环境保护措施
	执行标准

	大气环境
	骨料上料筛分烘干排气筒DA001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导热油炉排气筒DA002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排气筒DA003
	非甲烷总烃
	废气全部引至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I时段标准要求

	
	
	苯并[a]芘
沥青烟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臭气浓度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厂界外
	颗粒物
	厂房密闭，设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臭气浓度
	厂区绿化，厂房密闭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苯并[a]芘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沥青烟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VOCs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2

	
	厂区内
	NMHC
	/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1

	水环境
	生活污水
	COD、氨氮、pH
	环卫部门清运
	不外排

	声环境
	机械设备
	噪声
	降噪、减振、隔声、距离衰减等
	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电磁辐射
	不涉及

	固体废物
	沉淀池底泥、除尘器集尘直接回用于生产，筛选不合格品外售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废活性炭、废机油、废油桶、废焦油属于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处理，生活垃圾环卫部门清运。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①源头控制措施积极推行实施清洁生产，实现各类废物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根据国家现行相关规范加强环境管理，采取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的措施；

②分区防治：按照不同分区要求采取不同等级的防渗措施，并确保其可靠性和有效性。

	生态保护措施
	不涉及生态影响。

	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
	1）在总图布置中，考虑各建筑物的防火间距，安全疏散以及自然条件等方面的问题，确保其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完善相关消防设施，严格划分生产区和储存区。企业按照《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和《工业企业总平面布置设计规范》（GB50187-2012）等规范要求进行设计。

2）定期对职工进行安全防火和环保教育，提高操作工人的技术水平和责任感，降低误操作事故引发的环境风险；

3）加强设备等的日常巡视与管理维护，记录各种设备的运行情况，备齐易损件的备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4）消防设备应该放置在厂区生产及其他各角落，车间应多放置，灭火器和消防砂及移动的小型灭火设备配备要齐全。

5）为了防止火灾，公司必须在车间等外设警示牌，禁止吸烟，严禁烟火。建立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工业安全卫生、劳动保护、环保、消防等相关规定。

	其他环境

管理要求
	（1）排污口规范化管理 

排污口是污染物进入环境、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通道，强化排污口的管理是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基础工作之一，也是区域环境管理逐步实现污染物排放科学化、定量化的重要手段。

1）污染物排放口，应按照国家《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GB1556.2-1995）、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原国家环保总局统一制作的环境保护标志牌，排放口图像标志见下表。

表5-1  排放口环境保护标志

提示标志

警告标志

警告标志

提示标志

正方形

三角形

三角形

正方形

绿底白图

黄底黑图

黄底黑图

绿底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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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排放口

废气排放口

噪声排放源

噪声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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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18.png]



[image: image19.jpg]=]




一般固体废物

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
2）排放口的环境保护标志牌应设置在靠近采样点的醒目处，标志牌设置高度为其上缘距地面约2m。  

3）图形颜色及装置颜色

提示标志：底和立柱为绿色，图案、边框、支架和文字为白色；

警告标志：底和立柱为黄色，图案、边框、支架和文字为黑色。
（2）排污许可管理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衔接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2017]84号）要求，做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和 

《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衔接，按照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实行统一分类管理。 

①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后按规定程序申请环保验收，验收合格后主体工程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②规范环保部门日常监督管理；本项目已经设置了环保专职人员，对项目区域内污染源进行定期监测（可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
（3）环境监测计划

①监测计划

参照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本项目营运期监测计划如下及当地环保部门的要求，应做好自行监测工作，具体监测内容可参考下表。

表5-2  项目污染源监测情况
监测位置

监测项目

频次

监测规范

执行标准

有组织

DA001
颗粒物
1次/年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2017）

（HJ820-2017）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中表1中重点控制区；《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二氧化硫
1次/年
氮氧化物
1次/年
有组织
DA002
颗粒物
1次/年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中表2中重点控制区；《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二氧化硫
1次/年
氮氧化物
1次/年
有组织

DA003
沥青烟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苯并[a]芘
1次/年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I时段
臭气浓度
1次/年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中15m高排气筒
无组织

厂界

颗粒物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臭气浓度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2
苯并[a]芘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沥青烟
1次/年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VOCs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2
厂区内
NMHC
1次/年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附录A.1
厂界噪声
1次/季度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为保证监测工作的顺利实施，必须根据国家规定对各污染源监测点进行规范化设计，以保证采样的方便、安全和准确，除以上监测内容外的监测指标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并按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HJ819-2017）要求进行信息公开。

②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方法和采用方法执行《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污染源统一监测方法》以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有关章节中的监测分析方法的有关规定。

③监测能力

厂区目前没有环境分析化验室，不具备环境监测能力，建设单位可根据监测计划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例行环境监测。

（4）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建设单位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表5-3  项目“三同时”验收一览表

项目

排放源

污染物

治理措施

验收指标

验收标准

噪声

生产设备

噪声

降噪、减振、隔声、距离衰减等

昼间≤65dB（A）
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要求

固体废物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环卫清运
全部合理处置

资源化、无害化

生产过程
沉淀池底泥
返回生产

筛选不合格品
外售淄博万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利用
除尘器集尘
返回生产
废活性炭
资质单位处理
废机油
资质单位处理
废油桶
资质单位处理
废焦油
资质单位处理
废气
DA001
颗粒物
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10mg/m3；3.5kg/h
《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氮氧化物
100mg/m3；0.77kg/h
DA002
颗粒物
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10mg/m3；3.5kg/h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氮氧化物
50mg/m3；0.77kg/h
DA003
非甲烷总烃
废气全部引至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
20mg/m3，3.0kg/h；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表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II时段标准要求
沥青烟
75mg/m3；0.18kg/h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苯并[a]芘

0.3×10-3mg/m3；0.05×10-3kg/h
臭气浓度
2000（无量纲）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
厂界
颗粒物
厂房密闭，设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

1.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臭气浓度
厂区绿化，厂房密闭
16（无量纲）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
苯并[a]芘
/
0.008×10-3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沥青烟
/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
VOCs
/
2.0mg/m3
《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
厂区内
NMHC
/
6.0（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
废水
生活污水
COD、氨氮、pH
环卫清运不外排
/
不排放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鲁环函〔2020〕14号）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要求，本项目属于C3099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类别，产品属于沥青混合物，涉及工业炉窑及导热油锅炉设备，因此属于简化管理类别项目，应在实际投产前完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证申领。




六、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用地不属于限制用地和禁止用地范围，拟采取的环保措施技术可靠、经济可行，污染物满足达标排放、总量控制的基本原则，厂址附近环境质量现状适合项目建设，污染物排放分析结果表明项目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环境风险可接受。在全面落实本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切实做到“三同时”，并在营运期内持之以恒加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本项目环境影响可行。


附表

建设项目污染物排放量汇总表

	       项目

分类
	污染物名称
	现有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t/a）①
	现有工程

许可排放量t/a

②
	在建工程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t/a）③
	本项目

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t/a）④
	以新带老削减量t/a
（新建项目不填）⑤
	本项目建成后

全厂排放量（固体废物产生量t/a）⑥
	变化量t/a

⑦

	废气
	颗粒物
	/
	/
	/
	0.110
	/
	0.110
	+0.110

	
	二氧化硫
	/
	/
	/
	0.024 
	/
	0.024 
	+0.024 

	
	氮氧化物
	/
	/
	/
	0.049 
	/
	0.049 
	+0.049 

	
	沥青烟
	/
	/
	/
	0.0004 
	/
	0.0004 
	+0.0004 

	
	苯并[a]芘
	/
	/
	/
	0.00001 
	/
	0.00001 
	+0.00001 

	
	VOCs
	/
	/
	/
	0.0002 
	/
	0.0002 
	+0.0002 

	废水
	CODcr
	/
	/
	/
	/
	/
	/
	/

	
	氨氮
	/
	/
	/
	/
	/
	/
	/

	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
	沉淀池底泥
	/
	/
	/
	3
	/
	3
	+3

	
	筛选不合格品
	/
	/
	/
	200
	/
	200
	+200

	
	除尘器集尘
	/
	/
	/
	26.349
	/
	26.349
	+26.349

	
	生活垃圾
	/
	/
	/
	3
	/
	3
	+3

	危险废物
	废活性炭
	/
	/
	/
	0.0218
	/
	0.0218
	+0.0218

	
	废机油
	/
	/
	/
	0.1
	/
	0.1
	+0.1

	
	废油桶
	/
	/
	/
	0.005
	/
	0.005
	+0.005

	
	废焦油
	/
	/
	/
	0.0376
	/
	0.0376
	+0.0376


注：⑥=①+③+④-⑤；⑦=⑥-①

淄博宏达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沥青混凝土拌合站项目 

大气环境影响专项评价

编制时间：2025年12月

1 废气污染源源强核算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装卸及储运厂房密闭，设置喷淋装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骨料上料、烘干、筛分输送带密闭，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设置低氮燃烧器，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过程沥青罐密闭，沥青保温存储、混凝土搅拌、出料过程废气全部经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沥青混凝土加热过程采用天然气导热油炉间接加热，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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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本项目废气收集处置情况一览表

1.1废气产生情况分析

（1）有组织废气

1）骨料上料、烘干、筛分废气

①粉尘颗粒物

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提供的水泥制品行业物料输送、搅拌工序产污系数，骨料在上料过程中颗粒物产生系数为上料0.19kg/t，烘干工序产生系数0.13kg/t，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提供的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行业物料筛分工序产污系数，筛选工序颗粒物产生系数为1.13kg/t。其中上料及筛选废气经集气罩（收集效率90%）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器（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提供的袋式除尘器处理效率为99.7%）处理，经排气筒DA001排放；烘干粉尘经烘干辊筒上方排气口由集气管线（收集效率约100%）引至布袋除尘器（处理效率为99.7%）处理，经排气筒DA001排放。

②天然气燃烧烟气

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提供的天然气工业炉窑污染物产生系数，本项目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烟气中污染物产生系数为颗粒物0.000286kg/m3原料、二氧化硫0.000002Skg/m3原料、氮氧化物0.00187kg/m3原料，根据《天然气》GB17820-2018要求，项目天然气含硫量不高于100mg/m3，S取值100，因此本项目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过程二氧化硫产生系数为0.0002kg/m3原料。废气经烘干辊筒上方排气口由集气管线（收集效率约100%）引至布袋除尘器（处理效率为99.7%）处理，经排气筒DA001排放，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天然气燃烧废气采用低氮燃烧器后氮氧化物可削减约50%。

2）参照《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以及《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试用版）提供的天然气锅炉污染物产生系数，本项目导热油炉加热过程天然气燃烧烟气中污染物产生系数为二氧化硫0.02Skg/万m3原料、氮氧化物3.03kg/万m3原料（国际领先低氮燃烧技术）、颗粒物产生系数取值为1.039kg/万m3原料，根据《天然气》GB17820-2018要求，项目天然气含硫量不高于100mg/m3，S取值100，因此本项目天然气导热油炉加热过程二氧化硫产生系数为2.0kg/万m3原料，烟气量为107753kg/万m3原料，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3）沥青存储、搅拌、出料废气

根据沥青特性，当温度达到80℃左右时，便会挥发出沥青烟气（主要是沥青烟和苯并[a]芘）。沥青烟气是含多种化学物质的混合烟气，以烃类混合物为主要成分，其中含多环芳烃类物质尤多，以苯并[a]芘为代表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是强致癌物。本项目生产过程中需将沥青加热保温至160℃左右，苯并[a]芘的熔点179℃，故在本项目生产过程中，将有少量苯并[a]芘挥发。沥青存储及使用过程中会因温度较高产生异味，通过加强生产过程中的装置密闭及生产管控等措施，在减少沥青烟气产生的同时能有效降低异味的产生，对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沥青贮存、拌合以及出料均在相对封闭的设备中进行，沥青烟主要的产生环节如下：①沥青储罐顶部呼吸口、卸料口及拌合站呼吸口在一定的温度下产生沥青烟；②成品出料口逸散出沥青烟。

《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中无本项目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废气源强，本次评价参考《工业生产中的有害物质手册》第一卷（化学工业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及《有机化合物污染化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每吨石油沥青在加热至150～170℃过程中可产生56.25g沥青烟，产生苯并[a]芘气体约 0.10g~0.15g（本次环评取最大值0.15g），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2.5g。本项目沥青拌合系统安装在标准厂房内，卸料口设置独立的密闭的卸料房，安装卷闸门，卸料时关闭卷闸门，形成局部密闭，房内形成微负压，卸料废气与管道收集的沥青储罐和搅拌器废气抽至水喷淋系统降低烟气温度，再进入电捕焦油器系统内，将系统内的沥青烟收集处置后，再送至二级活性炭处理，通过15m排气筒DA003排放。综上，本项目沥青存储、搅拌、出料废气收集效率约为100%，电捕焦油器系统处置沥青烟约为90%（对非甲烷总烃及苯并[a]芘效率较低不考虑影响），活性炭吸附沥青烟、VOCs及苯并[a]芘效率按照90%计。

（2）无组织废气

装卸粉尘

本项目石料、沙子、沥青路面铣刨料等由卡车运输至厂区对应料仓卸载，厂内装卸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无组织排放，参照《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中粒料加工厂，粒料在卸料（卡车）过程中产生的粉尘以0.02kg/t（卸料）计。
粉料贮存粉尘

项目使用的矿粉在密闭粉料仓中存放，存储过程中由于通过管道进入筒仓时，进料口在筒仓下方，罐装车通过气力输送将矿粉送至仓内，导致粉尘会随仓内的空气从罐顶部的呼吸口中排出，经罐顶部脉冲布袋除尘装置处理后无组织排放。参照《逸散型工业粉尘控制技术》提供数据，粉料贮仓排气颗粒物产生系数为0.12kg/t，脉冲布袋除尘装置除尘效率99%，收集粉料返回料仓内。
3）未收集粉尘
根据计算，本项目上料及筛分过程未收集颗粒物产生量约为1.848t/a。
根据计算，本项目无组织颗粒物产生量为2.129t/a，根据《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经车间密闭、洒水降尘等处理后可削减颗粒物排放量约99%，因此本项目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量约为0.021t/a。
本项目废气产生及排放情况见下表1-1.
表1-1  本项目废气产生源强核算一览表
	产污工序
	污染物
	产污系数
	核算量
	产生量t/a
	收集措施
	收集效率%
	有组织产生量
	处置措施
	处理效率%
	有组织排放量t/a
	无组织产生量t/a
	排放去向

	上料
	颗粒物
	0.19kg/t
	20000t
	3.800 
	集气罩
	90
	3.420 
	布袋除尘器
	99.7
	0.010 
	0.266
	DA001

	筛分
	颗粒物
	1.13kg/t
	20000t
	22.600 
	集气罩
	90
	20.340 
	布袋除尘器
	99.7
	0.061 
	1.582
	

	烘干
	颗粒物
	0.13kg/t
	20000t
	2.600 
	密闭管线
	100
	2.600 
	布袋除尘器
	99.7
	0.008 
	0
	

	烘干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0.000286kg/m3
	20000m3
	0.006 
	密闭管线
	100
	0.006 
	布袋除尘器
	99.7
	0.00002 
	0
	

	
	二氧化硫
	0.0002kg/m3
	20000m3
	0.004 
	密闭管线
	100
	0.004 
	--
	0
	0.004 
	0
	

	
	氮氧化物
	0.00187kg/m3
	20000m3
	0.037 
	密闭管线
	100
	0.037 
	低氮燃烧器
	50
	0.019 
	0
	

	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0.000286kg/m3
	100000m3
	0.010
	密闭管线
	100
	0.010
	--
	0
	0.010
	0
	DA002

	
	二氧化硫
	0.0002kg/m3
	100000m3
	0.020 
	密闭管线
	100
	0.020 
	--
	0
	0.020 
	0
	

	
	氮氧化物
	0.000303kg/m3
	100000m3
	0.070 
	密闭管线
	100
	0.030
	低氮燃烧器
	0
	0.030 
	0
	

	沥青存储、搅拌、出料
	沥青烟
	56.25g/t沥青
	675t
	0.038 
	密闭管线
	100
	0.038 
	水喷淋+电捕焦+二级活性炭
	99
	0.0004 
	0
	DA003

	
	苯并[a]芘
	0.15g/t沥青
	675t
	0.000 
	密闭管线
	100
	0.00010 
	二级活性炭
	90
	0.00001 
	0
	

	
	VOCs
	2.5g/t沥青
	675t
	0.002 
	密闭管线
	100
	0.002 
	二级活性炭
	90
	0.0002 
	0
	

	
	臭气浓度
	--
	--
	--
	--
	--
	--
	--
	--
	--
	
	

	装卸
	颗粒物
	0.02kg/t
	20000t
	0.400 
	--
	--
	--
	--
	--
	--
	0.4
	无组织

	粉料仓储
	颗粒物
	0.12kg/t
	525t
	0.063 
	--
	--
	--
	脉冲除尘器
	99
	--
	0.00063
	无组织


表1-2  本项目废气有组织产排污节点、污染物及污染治理设施信息表
	产排污环节
	污染物种类
	产生

浓度

（mg/m3）
	产生速率（kg/h）
	产生量（t/a）
	排放形式
	治理设施
	废气量（m3/h）
	收集效率（%）
	去除效率

（%）
	是否为可行技术
	排放口编号
	排放

浓度

（mg/m3）
	排放速率

（kg/h）
	污染物排放量（t/a）
	排放

时间

（h/a）

	上料筛分烘干及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1098.6 
	10.986 
	26.366 
	有组织
	布袋除尘器
	10000
	上料筛分90

烘干100
	99.7
	是
	DA001
	3.3 
	0.033 
	0.079 
	2400

	
	二氧化硫
	0.2 
	0.002 
	0.004 
	
	--
	10000
	100
	--
	是
	
	0.2 
	0.002 
	0.004 
	

	
	氮氧化物
	1.6 
	0.016 
	0.037 
	
	低氮燃烧器
	10000
	100
	50
	是
	
	0.8 
	0.008 
	0.019 
	

	导热油炉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9.6 
	0.004 
	0.010 
	有组织
	--
	450
	100
	99
	是
	DA002
	9.6 
	0.004 
	0.010 
	2400

	
	二氧化硫
	18.5 
	0.008 
	0.020 
	
	--
	450
	100
	--
	是
	
	18.5 
	0.008 
	0.020 
	

	
	氮氧化物
	28.1 
	0.013 
	0.030 
	
	低氮燃烧器
	450
	100
	--
	是
	
	28.1 
	0.013 
	0.030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
	沥青烟
	0.8 
	0.016 
	0.038 
	有组织
	电捕焦+二级活性炭
	20000
	100
	99
	是
	DA003
	0.008 
	0.00016 
	0.00038 
	2400

	
	苯并[a]芘
	0.002 
	0.00004 
	0.0001 
	
	二级活性炭
	20000
	100
	90
	是
	
	0.0002 
	0.000004 
	0.00001 
	

	
	非甲烷总烃
	0.035 
	0.001 
	0.002 
	
	二级活性炭
	20000
	100
	90
	是
	
	0.004 
	0.00007 
	0.00017 
	

	
	臭气浓度
	--
	--
	--
	
	--
	20000
	100
	--
	--
	
	--
	--
	--
	


表1-3 大气污染物排放口基本情况表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地理坐标/经度/纬度
	排气筒参数
	污染物种类
	排放标准
	监测因子
	监测频次

	
	
	
	
	高度（m）
	出口内径（m）
	排气温度（℃）
	
	限值
	名称
	
	

	DA001
	上料筛分烘干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761
37.211878
	15
	0.4
	50
	颗粒物
	10mg/m3；3.5kg/h
	DB37/2376-2019及GB16297-1996

	颗粒物
	1次/年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二氧化硫
	1次/年

	
	
	
	
	
	
	
	氮氧化物
	100mg/m3；0.77kg/h
	
	氮氧化物
	1次/年

	DA002
	导热油炉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396

37.212077
	15
	0.25
	80
	颗粒物
	10mg/m3；3.5kg/h
	DB37/2377-2019及GB16297-1996

	颗粒物
	1次/年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二氧化硫
	1次/年

	
	
	
	
	
	
	
	氮氧化物
	100mg/m3；0.77kg/h
	
	氮氧化物
	1次/年

	DA003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723

37.212351
	15
	0.6
	50
	沥青烟
	75mg/m3；0.18kg/h
	GB16297-1996
	沥青烟
	1次/年

	
	
	
	
	
	
	
	苯并[a]芘
	0.3×10-3mg/m3；

0.05×10-3kg/h
	GB16297-1996
	苯并[a]芘
	1次/年

	
	
	
	
	
	
	
	非甲烷总烃
	20mg/m3；3.0kg/h
	DB37/2801.7-2019
	非甲烷总烃
	1次/年

	
	
	
	
	
	
	
	臭气浓度
	2000（无量纲）
	GB14554-93
	臭气浓度
	1次/年

	厂界
	厂界无组织
	/
	/
	/
	/
	/
	颗粒物
	1.0mg/m3
	GB16297-1996
	颗粒物
	1次/年

	
	
	
	
	
	
	
	苯并[a]芘
	0.008×10-3mg/m3
	
	苯并[a]芘
	1次/年

	
	
	
	
	
	
	
	沥青烟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沥青烟
	1次/年

	
	
	
	
	
	
	
	VOCs
	2.0mg/m3
	DB37/ 2801.7-2019
	VOCs
	1次/年

	
	
	
	
	
	
	
	臭气浓度
	16（无量纲）
	
	臭气浓度
	1次/年

	厂区内
	厂区内无组织
	/
	/
	/
	/
	/
	非甲烷总烃
	6.0mg/m3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
	GB 9078-1996
	NMHC
	1次/年


根据上表分析，本项目建成后，排气筒DA001污染物排放情况为颗粒物3.3mg/m3、0.033kg/h；二氧化硫0.2mg/m3、0.002kg/h；氮氧化物0.8mg/m3、0.008kg/h；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100mg/m3、0.77kg/h）。

排气筒DA002污染物排放情况为颗粒物9.6mg/m3、0.004kg/h；二氧化硫18.5mg/m3、0.008kg/h；氮氧化物28.1mg/m3、0.013kg/h；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50mg/m3、0.77kg/h）。

排气筒DA003污染物排放情况为沥青烟0.008mg/m3、0.00016kg/h；苯并[a]芘0.0002mg/m3、0.000004kg/h；非甲烷总烃0.004mg/m3、0.00007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沥青烟75mg/m3、0.18kg/h；苯并[a]芘0.0003mg/m3、0.00005kg/h；非甲烷总烃20mg/m3、3.0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根据导则推荐模式预测，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苯并[a]芘0.008×10-3mg/m3、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沥青烟排放存在、VOCs2.0mg/m3、臭气浓度16无量纲、厂区内VOCs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6.0mg/m3）。
本项目废气排放情况汇总如下：

表1-4  本项目废气排放情况汇总 

	废气污染物
	有组织（t/a）
	无组织（t/a）
	合计（t/a）

	颗粒物
	0.089
	0.021
	0.110

	二氧化硫
	0.024 
	0
	0.024 

	氮氧化物
	0.049
	0
	0.049 

	沥青烟
	0.0004 
	0
	0.0004 

	苯并[a]芘
	0.00001 
	0
	0.00001 

	VOCs
	0.0002 
	0
	0.0002 


1.2非正常工况分析

（1）非正常工况污染物产排分析

非正常工况指生产设施非正常工况或污染防治（控制）设施非正常状况，其中生产设施非正常工况指开停炉（机）、设备检修、工艺设备运转异常等工况，污染防治（控制）设施非正常状况指达不到应有治理效率或同步运转率等情况。

环保设施出现故障时，会使污染物处理效率下降或者根本得不到处理而排入环境中。本项目主要为废气治理措施出现故障而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情况，主要考虑尾气处理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尾气不经处理直接排入外环境的情况。以最不利情况下废气处理系统净化效率为零考虑，源强最大的时段废气排放1h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出现故障状况下污染物排放情况见下表。

表1-5  项目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排放情况一览表

	排气筒编号
	污染物种类
	排放

速率

（kg/h）
	排放浓度

（mg/m3）
	单次持续时间（h）
	事故频次（次/a）
	排放量（kg/次）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DA001
	颗粒物
	10.986 
	1098.6 
	1
	1
	7.691 
	10mg/m3；3.5kg/h
	超标

	
	二氧化硫
	0.002 
	0.2 
	1
	1
	0.002 
	50mg/m3；2.6kg/h
	/

	
	氮氧化物
	0.016 
	1.6 
	1
	1
	0.016 
	100mg/m3；0.77kg/h
	/

	DA002
	颗粒物
	0.004 
	9.6 
	1
	1
	0.004 
	10mg/m3；3.5kg/h
	/

	
	二氧化硫
	0.008 
	18.5 
	1
	1
	0.008 
	50mg/m3；2.6kg/h
	/

	
	氮氧化物
	0.013 
	28.1
	1
	1
	0.013
	100mg/m3；0.77kg/h
	/

	DA003
	沥青烟
	0.016 
	0.8 
	1
	1
	0.016 
	75mg/m3；0.18kg/h
	/

	
	苯并[a]芘
	0.00004 
	0.002 
	1
	1
	0.00004 
	0.3×10-3mg/m3；0.05×10-3kg/h
	超标

	
	非甲烷总烃
	0.001 
	0.035 
	1
	1
	0.001 
	20mg/m3；3.0kg/h
	/


（2）非正常工况环境影响分析及预防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当项目废气处理装置发生故障，去除率降为正常情况下0时，排气筒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由此可见，项目废气治理设施出现故障等非正常工况下，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影响较大。

针对非正常工况，企业应定期对废气净化设施进行检查，确保其正常工作状态，设置专人负责，保证正常去除效率。检查、核查等工作做好记录，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降低生产负荷，必要时停炉，待净化设施等恢复正常工作并具有稳定废气去除效率后，开工生产，杜绝废气超标排放事故发生。加强企业的运行管理，设立专门人员负责厂内环保设施管理、监测等工作。

1.3废气治理措施可行性分析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苯并[a]芘、沥青烟、非甲烷总烃首先经水喷淋降温后，经电捕焦油器装置处理，再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进行吸附处置。

电捕焦油器是指利用高压直流电场的作用分离焦油雾滴的设备，当含焦油雾滴等杂质的废气通过电场时，吸附了负离子和电子的杂质在电场库伦力的作用下，移动到沉淀极后释放出所带电荷，并吸附于沉淀极上，从而达到净化气体的目的，当吸附于沉淀极上的杂质量增加到大于其附着力时，会自动向下流淌，从电捕焦油器底部排出，净气体则从电捕焦油器上部离开并进入下道工序。

项目使用的活性炭吸附装置为活性炭吸附柜，由两组活性炭吸附柜连接使用，采用碘值大于800的活性炭填充。二级活性炭装置使用的活性炭是常用的吸附剂，具有性能稳定、抗腐蚀等优点。由于它的疏水性，并具有非极性表面，为疏水性和亲水性有机物的吸附剂，常被用来吸附回收恶臭物质及有机物质，能较好地吸附臭味中的有机物和H2S。活性炭的吸附能力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比表面积，以及其精细的多孔表面结构，它具有微晶结构，微晶排列不规则，晶体中有微孔、过渡孔、大孔，可以吸附废水和废气中的金属离子、有害气体、有机污染物、色素等，适合废气处理过程中脱味和除臭。
布袋除尘器工作原理：含尘气体从底部开口法兰进入滤室，粗颗粒直接落入灰仓，含尘气体经滤袋过滤，粉尘停留在滤袋表面。洁净气体通过袋口进入洁净空气室，由风机排到大气中。当滤袋表面粉尘增多时，程控仪表开始工作。依次打开脉冲阀，使压缩空气从喷嘴喷出，清洗滤袋，使滤袋突然膨胀。在反向气流的作用下，布袋表面的粉尘迅速从滤袋中分离出来，落入灰仓，由排灰阀排出。
表1-6  本项目废气治理可行性技术对比一览表

	序号
	产污环节
	污染物种类
	本项目处理工艺
	排污许可推荐可行技术
	是否可行

	1
	骨料上料筛分烘干
	颗粒物
	布袋除尘器
	布袋除尘
	是

	2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
	沥青烟
	水喷淋+电捕焦+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
	活性炭吸附、电捕焦油器、电捕焦油器+活性炭吸附
	是

	
	
	苯并[a]芘
	
	
	是

	
	
	非甲烷总烃
	
	/
	是

	
	
	臭气浓度
	
	/
	是

	3
	天然气燃烧
	颗粒物
	/
	/
	/

	
	
	二氧化硫
	/
	/
	/

	
	
	氮氧化物
	低氮燃烧器
	低氮燃烧、富氧燃烧、纯氧燃烧、
	是


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针对生产过程产生的沥青烟、非甲烷总烃及苯并[a]芘，本项目采用电捕焦及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技术属于可行技术；针对生产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本项目采取的布袋除尘器处理、洒水降尘、设置洗车平台等措施属于可行技术；针对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本项目采用的低氮燃烧装置属于可行技术。
1.4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预测，本项目建成后，排气筒DA001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100mg/m3、0.77kg/h）；排气筒DA002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50mg/m3、0.77kg/h）。排气筒DA003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沥青烟75mg/m3、0.18kg/h；苯并[a]芘0.0003mg/m3、0.00005kg/h；非甲烷总烃20mg/m3、3.0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根据导则推荐模式预测，本项目无组织废气排放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苯并[a]芘0.008×10-3mg/m3、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沥青烟排放存在、VOCs2.0mg/m3、臭气浓度16无量纲、厂区内VOCs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6.0mg/m3）。
因此，项目废气治理措施可行，经济合理，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其环境影响可接受。
2 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2.1 环境影响识别与评价因子筛选

根据导则要求对建设项目大气环境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筛选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因子，建设项目评价因子选取项目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的基本污染物和其他污染物中有环境质量标准的所有因子，本项目选取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苯并[a]芘、TSP、PM10、非甲烷总烃作为评价因子。非甲烷总烃参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其他参数参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标准详见表2-1。

表2-1  评价标准一览表

	项目
	执行标准及标准分级或分类
	污染物及浓度限值

	环境

空气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及修改单标准
	污染物
	取值时间
	浓度限值

	
	
	苯并[a]芘
	24小时平均
	0.0025μg/m3

	
	
	
	1小时平均
	0.0075μg/m3（按照日均值3倍计）

	
	
	TSP
	24小时平均
	300μg/m3

	
	
	
	1小时平均
	900μg/m3（按照日均值3倍计）

	
	
	PM10
	24小时平均
	150μg/m3

	
	
	
	1小时平均
	450μg/m3（按照日均值3倍计）

	
	
	二氧化硫
	24小时平均
	150μg/m3

	
	
	
	1小时平均
	500μg/m3

	
	
	二氧化氮
	24小时平均
	80μg/m3

	
	
	
	1小时平均
	200μ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
	非甲烷总烃
	1小时平均
	2000μg/m3


2.2 评价等级的确定

根据拟建项目排放的污染物情况，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5.3 评价等级判定”来确定建设项目环境空气的评价等级。

2.2.1 参数选取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要求的AERSCREEN估算软件对项目污染物的排放进行估算，估算模型参数见表2-2。
表2-2  项目估算模型参数表

	参数
	取值
	取值依据

	城市/农村选项
	城市/农村
	农村
	项目周边3km半径范围内一半以上为农村

	
	人口数（城市选项时）
	/
	/

	最高环境温度/℃
	41.8
	近20年气象资料统计

	最低环境温度/℃
	-16.0
	

	土地利用类型
	农业用地
	3km半径范围内土地利用状况

	区域湿度条件
	半湿润区（中等湿度）
	中国干湿状况分布图

	是否考虑地形
	考虑地形
	考虑
	报告书项目，根据导则要求考虑地形

	
	地形数据分辨率/m
	90
	SRTM DEM UTM 90m分辨率数字高程数据

	是否考虑
岸线熏烟
	考虑岸线熏烟
	不考虑
	污染源附近3km范围内无大型水体

	
	岸线距离/m
	--
	

	
	岸线方向/°
	--
	


2.2.2 评价等级判定

表2-3  本项目正常工况点源参数调查清单
	污染源
	污染物名称
	中心坐标
	排放速率kg/h
	排放源参数

	
	
	X
	Y
	
	几何高度m
	底部海拔m
	排气量m³/h
	内径m
	排放小时数h
	排放工况
	出口温度℃

	DA001
	颗粒物
	117.830761
	37.211878
	0.023 
	15
	12.8
	10000
	0.4
	2400
	正常工况
	50

	
	二氧化硫
	
	
	0.002 
	
	
	
	
	
	
	

	
	氮氧化物
	
	
	0.008 
	
	
	
	
	
	
	

	DA002
	颗粒物
	117.830396
	37.212077
	0.004 
	15
	12.8
	450
	0.25
	2400
	正常工况
	80

	
	二氧化硫
	
	
	0.008 
	
	
	
	
	
	
	

	
	氮氧化物
	
	
	0.013 
	
	
	
	
	
	
	

	DA003
	沥青烟
	117.830723
	37.212351
	0.00016 
	15
	12.8
	20000
	0.6
	2400
	正常工况
	50

	
	苯并[a]芘
	
	
	0.000004 
	
	
	
	
	
	
	

	
	非甲烷总烃
	
	
	0.00007 
	
	
	
	
	
	
	

	
	臭气浓度
	
	
	--
	
	
	
	
	
	
	


表2-4  本项目面源参数调查清单
	面源名称
	污染物
	面源底部中心坐标
	与正北向夹角（°）
	排放速率
（kg/h）
	年排放

小时数h
	海拔高度m
	面源尺寸m（长×宽×高）
	排放工况

	
	
	X
	Y
	
	
	
	
	
	

	生产车间
	TSP
	25
	30
	0
	0.0044
	2400
	12.8
	60×43×12
	连续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评价工作分级方法，采用附录A推荐模型中的估算模型，分别计算项目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Pi（第i个污染物，简称“最大浓度占标率”）及第i个污染物的地面空气质量浓度达到标准值的10%时所对应的最远距离D10%。其中Pi定义见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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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i—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地面空气质量浓度占标率，%；

Ci—采用估算模型计算出的第i个污染物的最大1h地面空气质量浓度，μg/m3；

C0i—第i个污染物的环境空气质量浓度标准，μg/m3。
根据相关参数，采用AERSCREEN估算软件进行计算，建设项目评价等级确定情况见表2-5。 

表2-5  建设项目大气评价等级确定一览表

	污染源
	污染物
	源强（kg/h）
	最大地面浓度（mg/m3）
	最大地面浓度出现距离（m）
	标准值（µg/m3）
	占标率

（P%）

	排气筒DA001
	PM10
	0.033 
	0.0004775
	305
	450
	0.11

	
	二氧化硫
	0.002 
	0.00004152
	305
	500
	0.01

	
	氮氧化物
	0.008 
	0.0001661
	305
	200
	0.08

	排气筒DA002
	PM10
	0.004 
	0.0004463
	182
	450
	0.10

	
	二氧化硫
	0.008 
	0.0008925
	182
	500
	0.18

	
	氮氧化物
	0.013 
	0.00145
	182
	200
	0.72

	排气筒DA003
	苯并[a]芘
	0.000004 
	6.24×10-8
	316
	0.0075
	--

	
	非甲烷总烃
	0.00007 
	1.09×10-6
	316
	2000
	0.00005

	厂界
	TSP
	0.0044
	0.001417
	122
	900
	0.16


建设项目废气最大地面浓度占标率为：排气筒DA002排放的氮氧化物，占标率P=0.72%<1%，根据导则中评价工作等级的判定依据，环境空气影响评价等级确定为三级评价。根据导则要求，三级评价项目不进行进一步预测与评价，只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核算。

2.3 评价范围的确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中“5.4 评价范围确定”中的相关规定，三级评价项目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2.4环境保护目标

三级评价项目不需设置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范围，无调查环境空气保护目标要求。
2.5评价基准年筛选 
依据环境空气质量现状、气象数据情况，本次评价选择2024年为评价基准年。

3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1）基本污染物
本项目环境空气评价等级为三级，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要求三级评价项目只调查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达标情况。
根据淄博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公布的《2024年12月份及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中2024年全年环境空气质量情况通报，2024年，全市良好天数238天（国控），同比增加19天。重污染天数4天，同比减少4天。其中，二氧化硫（SO2）13微克/立方米，同比恶化8.3%；二氧化氮（NO2）33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9%；可吸入颗粒物（PM10）6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8.0%；细颗粒物（PM2.5）4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4%；一氧化碳（CO）1.2毫克/立方米，同比恶化9.1%；臭氧（O3）194克/立方米，同比改善2.0%。全市综合指数为4.68，同比改善2.7%

表3-1  2024年项目区域环境空气质量

	污染物
	年评价指标
	现状浓度（µg/m3）
	评价标准
	占标率
	达标情况

	SO2
	年平均质量标准
	11
	60
	18%
	达标

	NO2
	年平均质量标准
	32
	40
	80%
	达标

	PM10
	年平均质量标准
	70
	70
	100%
	达标

	PM2.5
	年平均质量标准
	44
	35
	126%
	超标

	CO
	24小时平均质量标准
	1100
	4000
	28%
	达标

	O3
	日最大8小时平均质量标准
	186
	160
	116%
	超标


根据上表， PM2.5、O3不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年均值标准。根据《淄博市“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淄政字〔2021〕107号），淄博市将开展一系列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改善区域环境，推动NOx深度治理工程、VOCs综合治理工程、O3和PM2.5协同管控体系，到2025年，PM2.5浓度达到全省中游水平，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全省中游水平，综合指数排名摆脱全国后20名、全省后3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将持续改善。
（2）特征污染物

本项目涉及特征污染物TSP以及苯并[a]芘，本次评价引用《山东高青经济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3-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大李家村现状监测数据，该监测点位位于本项目东侧2.2km处，监测时间为2023年5月9日-5月15日，由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监测，符合监测数据引用要求。
根据引用监测数据，大李家村TSP监测统计为0.213mg/m3~0.252mg/m3，苯并[a]芘监测统计为未检出~0.74ng/m3。监测结果显示，引用监测点位污染物监测结果均能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标准要求。

4 评价区气象资料调查

根据统计，高青近20年（2003~2022年）年最大风速为19.1m/s（2005年），极端最高气温和极端最低气温分别为41.8℃（2005年）和-16℃（2016年），年最大降水量为783.9mm（2003年）。
5 污染物排放量核算

表5-1  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核算表

	废气污染物
	有组织（t/a）
	无组织（t/a）
	合计（t/a）

	颗粒物
	0.089
	0.021
	0.110

	二氧化硫
	0.024 
	0
	0.024 

	氮氧化物
	0.049
	0
	0.049 

	沥青烟
	0.0004 
	0
	0.0004 

	苯并[a]芘
	0.00001 
	0
	0.00001 

	VOCs
	0.0002 
	0
	0.0002 


6 环境空气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行过程中装卸及储运厂房密闭，设置喷淋装置、雾炮车、洗车平台，降低运输及装卸粉尘；粉料仓封闭，仓顶设置脉冲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高空排放；骨料上料、烘干、筛分
输送带密闭，上料、筛分经集气罩收集，烘干过程天然气燃烧废气及烘干过程废气颗粒物经管线全部收集，上述废气全部通过1套布袋除尘器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过程沥青罐密闭，沥青保温存储、混凝土搅拌、出料过程废气全部经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后经15m高排气筒DA003排放；沥青混凝土加热过程采用天然气导热油炉间接加热，设置低氮燃烧装置，加热烟气经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

根据预测，本项目建成后，排气筒DA001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100mg/m3、0.77kg/h）；排气筒DA002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4-2018）、《淄博市锅炉氮氧化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标准要求（颗粒物10mg/m3、3.5kg/h；二氧化硫50mg/m3、2.6kg/h；氮氧化物50mg/m3、0.77kg/h）。排气筒DA003污染物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第 7 部分：其他行业》（DB37/ 2801.7-2019）以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标准要求（沥青烟5.0mg/m3、0.18kg/h；苯并[a]芘0.0003mg/m3、0.00005kg/h；非甲烷总烃20mg/m3、3.0kg/h；臭气浓度2000无量纲）。

参照《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以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陶瓷砖瓦工业》（HJ954-2018），针对生产过程产生的沥青烟、非甲烷总烃及苯并[a]芘，本项目采用电捕焦及活性炭吸附废气治理技术属于可行技术；针对生产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本项目采取的布袋除尘器处理、洒水降尘、设置洗车平台等措施属于可行技术；针对天然气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本项目采用的低氮燃烧装置属于可行技术。
因此，项目废气治理措施可行，经济合理，项目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其环境影响可接受。

7 大气防护距离的确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18）的规定，本项目评价等级为三级，故不需要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8污染源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 819-2017）、《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HJ1119-2020）、《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炉窑》（HJ1121-2020），项目废气监测计划详见表8-1。

表8-1  监测点选取及监测频次

	排放口编号
	排放口名称
	排放口类型
	排放口地理坐标/经度/纬度
	污染物种类
	排放标准
	监测频次

	
	
	
	
	
	限值
	名称
	

	DA001
	上料筛分烘干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761
37.211878
	颗粒物
	10mg/m3；3.5kg/h
	DB37/2376-2019及GB16297-1996
	1次/年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1次/年

	
	
	
	
	氮氧化物
	100mg/m3；0.77kg/h
	
	1次/年

	DA002
	导热油炉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396

37.212077
	颗粒物
	10mg/m3；3.5kg/h
	DB37/2377-2019及GB16297-1996
	1次/年

	
	
	
	
	二氧化硫
	50mg/m3；2.6kg/h
	
	1次/年

	
	
	
	
	氮氧化物
	100mg/m3；0.77kg/h
	
	1次/年

	DA003
	沥青存储加热搅拌出料排气筒
	一般排放口
	117.830723

37.212351
	沥青烟
	75mg/m3；0.18kg/h
	GB16297-1996
	1次/年

	
	
	
	
	苯并[a]芘
	0.3×10-3mg/m3；

0.05×10-3kg/h
	GB16297-1996
	1次/年

	
	
	
	
	非甲烷总烃
	20mg/m3；3.0kg/h
	DB37/2801.7-2019
	1次/年

	
	
	
	
	臭气浓度
	2000（无量纲）
	GB14554-93
	1次/年

	厂界
	厂界无组织
	/
	/
	颗粒物
	1.0mg/m3
	GB16297-1996
	1次/年

	
	
	/
	/
	臭气浓度
	20无量纲
	GB14554-93
	1次/年

	
	
	
	
	苯并[a]芘
	0.008×10-3mg/m3
	GB16297-1996
	1次/年

	
	
	
	
	沥青烟
	生产设备不得有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
	GB16297-1996
	1次/年

	
	
	
	
	VOCs
	2.0mg/m3
	DB37/ 2801.7-2019
	1次/年

	厂区内
	厂区内无组织
	/
	/
	非甲烷总烃
	6.0mg/m3 （监控点处1h平均浓度限值）
	GB 9078-1996
	1次/年


9 结论

本项目采取的各项废气治理措施具有良好效果，能够达标排放，能够将工程的环境影响控制到较低的水平。本项目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只要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增强环保意识，加强环境管理，从环境空气影响角度而言，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表9-1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与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边长=50km □
	边长=5~50km □
	边长=5km

	评价因子
	SO2+NOx排放量
	≥2000t/a □
	500~2000t/a □
	＜500t/a √

	
	评价因子
	基本污染物（PM10、TSP）

其他污染物（苯并[a]芘）
	包括二次PM2.5 □

不包括二次PM2.5 √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附录D□
	其他标准□

	现状评价
	评价功能区
	一类区 □
	二类区 √
	一类区和二类区 □

	
	评价基准年
	（2024）年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调查数据来源
	长期例行监测数据□
	主管部门发布数据☑
	现状补充检测□

	
	现状评价
	达标区 □
	不达标区 ☑

	污染源调查
	调查内容
	本项目正常排放源 √
本项目非正常排放源√

现有污染源□
	拟替代的污染源□
	其他在建、拟建项目污染源□
	区域污

染源□

	大气

环境

影响

预测

与评

价（

不适

用）
	预测

模型
	AERMOD□
	ADMS

□
	AUSTAL2000

□
	EDMS/AEDT

□
	CALPUFF□
	网格

模型□
	其他□

	
	预测范围
	边长≥50km□
	边长 5~50km□
	边长=5km□

	
	预测因子
	预测因子（ ）
	包括二次 PM2.5 □

不包括二次 PM2.5 □

	
	正常排放短期

浓度贡献值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C 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0%□

	
	正常排放年均

浓度贡献值
	一类区
	C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C本项目最大占标率>10%□

	
	
	二类区
	C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C本项目最大占标率>30%□

	
	非正常1h 浓度贡献值
	非正常持续时长（ ）h
	C非正常占标率≤100%□
	C非正常占标率>100%□

	
	保证率日平均浓度和年平均浓度叠加值
	C 叠加达标□
	C 叠加不达标□

	
	区域环境质量的整体

变化情况
	k≤-20%□
	k>-20%□

	环境监测计划
	污染源监测
	监测因子：（颗粒物、SO2、NOX、VOCs、二氧化硫、氮氧化物、臭气浓度）
	有组织废气监测 √
无组织废气监测 √
	无检测□ 

	
	环境质量监测
	监测因子：（ ）
	测点位数（ ）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以接受√         不可以接受□

	
	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距（--）厂界最远（--）m

	
	污染源年排放量（t/a）
	颗粒物0.110
	二氧化硫0.024
	氮氧化物0.049
	沥青烟0.0004
	苯并[a]芘0.00001
	VOCs0.0002

	注：“□”，填“√”；“（）”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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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本项目备案证明

[image: image25.jpg]BREH | SERABRRIEARAR
EEARA KRG V::\'l':\’ EANIERSH 91376321 MACN9RYW09
X s
< '12
511-370322-89-01-346371 )
\K/./
B R WA A R R A
R - N
migitR | s
B BRAFFRKSEREAR TRARAR XA
TR L T R DX 7 B TR IR PV A8
\ i i) O R T B2600°T 75 K. AL P BRE) PR R A0
RIGERR | BERAWE £, ErnERRLRA RS W E A (R
= o R SRRt R L R I LR
e B HR S B A B A ) SRS T SR
R Rl
T 15025 5% gﬁ%ltﬁm 20254 Z20262F
& \\\” N
TER | ke BREE | 1350000767 &%
i
AMESEEROERAR. (ML) KEFASETNSRE, 4, 7 BURENSERSLRRAE
S TN, SRR A S A B, K -
5 ) e
srrEARESnE A PRI
s & A 2025-11-18
™
\;} \L:/\ >
& ge
A &





附件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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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厂房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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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园区建设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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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规划环评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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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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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项目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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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项目周边敏感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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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平面布置图    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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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本项目与生态管控单元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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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本项目与高青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县域国土空间规划位置关系图
[image: image45.png]UFRERFFRRR AR (2023-2035%)





图7  本项目与高青经济开发区土地利用规划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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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现场踏勘图

附图9 专家意见及修改说明

[image: image47.png]WEZEBRRERARAFRHERELHSWHE
WM EREARFEERER

SIS IR PREAR RS A BRA B FE, xR B i ik
A B2 F P TR P Gl H IR SR A ) BT, TR
BEERL:
— T E SR S AR TP

T RS B i B PR A R T TR R RSl U, ek Tl
REHAFIFRIX I OFE LRI H EL s g 68
WHES, WHARA: 2511-370322-89-01-346371.

T H 7574 v SE S TR IR BRI S, RS BE RS I R I AR HE
IR F S PR A B SR, FRER AR BE 23 BT 00 H 2 B AT 4T

. REREHEEITN

ity RN ABAT, FEAKILT I0H 1R SRR EERFE . PR
T I ARUER E SRS T, FREERENL TS R TR AR TS A, T
Bt EEA AT, PSSR AT (S .

=, RERBHER

1. #hFRATIH IR PP H) il A

20 FMFE LT INSRE S4T30 Y B B0 H ABE 5L e VPR
TAERIRE WY GRIRPE (2025) 28 5) &

3. BSEATUH A RS, RSN S R
F&, G e R .

4. KPR A B RURE 57 R BT ECHE BT . AR BT



[image: image48.png]SRESEIE . ERN BB ERHE FER TaTE A, W
PR S AT A P 25 o ARSI Bt P AT P 4T

5 PREEE SRR ILIR AN FERFIETS R IEEE . TSP HBER S
REE -

6+ &M GRS SRS KA3A5E)  (H 2.2-2018)
AR SIABEL IR L TN 2, 470 IR B s b, 563
FI[ath. TSP WM A

7o 1R GRESEMAPEN SR N SRS (HT 2.4-2021) 0K,
SEAII H B4 R SR AT BT R

8 SRR, KRB RANE KRR (R EERS
NHHE, FHR TS B YIBD I e B BT T SR
B e . FRIE R UL RN 80 7 fh VLIRS R 43T

9. HUVEHIEMSE RUANE, MBI, et 5E L
HUiE; Z0e-FHIAE A, AR KR O SER; s
AT RE X R &

2026 4F 1 H 16 H

4 TAFHAL HAZS JHARR Ik R HLAE fesa
S| RS ARSI o w3 £
THE TR A TR 18766962727 iy




[image: image49.png]HEEEBIFERARAAHFRELAGHIE
HERHREREATFELTZERL

TH AWK BEELABRARARLAATFREL s = .

ZHEFERTREARSARA TR, & (EEELERERARAANFREL
#He T ERHEPEME LX) #TEF, BRFERLLT:

—. BRIEEARERL

L EFEHEH, A RERXHIERRT, TERRTTOFHEER R,

2. AEAXNFERNL, hREMERXB LA, HETERRSEFERAAK
JRARIP AR XY fr B A5 A A AT——2026 4 1 A 8 HEFFEH[2026137 5, H/TXTIHE
2EYRAAKBHCTEENEF FREFEREETENED, RERFPRAF
2. 5km 36 [ P AT RARR AR, BREH A AT EEEE AT

3. #—F WA 500m B AR ABUR BAT, REDATERA AN E R H K
WAL A 4 2. Sk 56 B A AT W RAK R AR, e R R A KIS EOR B AT

4, BEREGUQTNARE (ATHEEXPEE DK TYHENEH A ETH
W) (B RBKITA[2023]389 F) M-t MMk “WBITE” T2IEMHA R, (LRER
ANTHBER R ITBATH R (2021—2025 )Y, CLFRE “+WH” ESFFERF AL
EXHRAUEIT AL g (LERGRRGTREEELA) FelEa.

=, BB TR

1. REEREZAHEMERARASRN, AHE LA LE AR RSV 4
H.AENE, BENETRFERETER, AALNETE GHR A ANKRILX R,

2. RERUKRRE, AARAMENTE ALGREFERARE, HEFNEEN
ME. &, Ele. €2, FR. WA, EHEKR FALE . HEFREMEX
. TEAEHHRE T2 HE.

3. REFHAK Wk, HARATEA, REFEEEREMEREE N EE;
RapAHAMRENERCE; ACEERENE, HR-FEE. £EARPERED
AR aH, AT RE B EALE e TE AR A

4, REFRAENER, AARMFRELFELE, —HE 980~1020kg/m'. B
RERHAELR, REAARHAEE, & HITERE, RETRER.

5, TERE—NEK, TEREFE, MRLBRE. HERK. TRHREEAL
AR & AR, AT RS R RAL.

6. BERHANE, FUATEE, REFMKAAE. BFAKE. BARLAAK
BEHE, WAREKE.

. HeMEHFTRAERL, AhTEETFATENA.

8. TEREHMIZRBAFEHT oM, BUTLREERXFNE, HRKAE
B2, #EFEAIERAR T BUFITHT AT, BUFFHTLAN, el iTH T IC
B M FRGRPEHRMFERT, IREDKRE. BERERFL. & HTRE
T ER T R RS

=. HARTE A RN EH G RBIFHEAA

FTAE RIEEARERL, ZRAHPATHERL, % e04TENEKE, HHSAME M
REGRWT REAR, | REFFEREREL. R RETE XIREA.

W, XEIERETR . FEERF BRI E




[image: image50.png]REFREGR Bk, REHEE LPATIRE.

., REEHER

ZARRAEHE, REFEY. —aUHRFRAMTHERE, BREVOCs HHKE.

N EEIRE AR

1. M EBEREAAEE AR EREANE. REARTNERH R EHE
wH, THSAHREARTRE AT HAXALHES, REFESRITFNEF K.

2, TERFRRE, REEFTNANE, HBAE X RETEETNLT.

3. REVOC EARRE, IAESERAFABRTREERHNRARKEE, REEEH®
KEEE, AHBEUERERFAER, REET Wm. EEMELERENFELE.

4. AR REEE EZIRRFNGSER, TETE XS N,

5. R (LEFXEZEIFNHEARN HEIHE GN47) ) (HI964-2018) [ A,
AWE BT EXREZIINNETE, 58 (HFEaamhlsAse &0) (M
819-2017) . (HFHFTIEF FEEBLABEANE ZERAMELET W HFE) (T
1119-2020) ERFATE LR EN, TELEXRRREENZER, ZORE LZEHENE
F, SERTHRLIERELN —F#mZE (C10-C40) . K [alE.

6. RAKHE (EETEFERNITFHHEATNY (HI169-2018) , H4 4 (LALXL
SEPFARTAEFRAE) (LEFZARBFAE 346 5) 24l Nk TE T EHHETL
& FEREITE LTI & THTUMNE, EREHL,

7. BUREHFRAE, M EZEARAREHEL KK, SHRAGFHEMGER
2, I FESHERG, REQHE

8. WNHR=ZFEE. HEFHFTHIE. FEEEEK. HFoER. AEXRETE. K
BEEATEAZENTANEMTHEEEEK,

. M. A

1. TEALAZRE, IXACENTE ALABRERPEXZE, FETNEER
RE. ¥&K. ElR. €Z4. AR, Gasl, BRLH, mALE . HEaREsEx
Ko

2. REWMES. 6.7, AAEZEEFAZEET.

3. AT EHERAF ALY TFTEAERE, AUATETEHE, HFEKTERT, T5H
AENE. —REEREFEZ. REZEHFNE. T RWEHHOEEE.

g%, kbl H#f: 2026 % 1A 16 H




[image: image51.png]WEZEBRRERARAFRHERELHSWHE
KB MM ERBEARFELTE N BRI

1o ANFEATR H BAPEE 5 e 7

B CAbTE, VIR P18

20 FMFE LT INSRE S4T30 Y B B0 H ABE 5L e VPR
TAEMREIY  GRIPE (2025) 28 5) FFatEmi.

B CAbe, VERRE P11-12

3. BSEATUH A RS, RSN S R
F, @B RT

BER B T SR ANME RSN, O AR S, 1L
iy P20-21, CAbserR-rdr, AR P21

4. FMFERLAE B RURS 57 R BT ECHE A BT . AR S BTl
SRESEIE . ERN BB ERHE FER TaTE A, W
PR S AT A P 25 o ARSI Bt P AT P 4T

B © 5 S H & K ReE L, AR BRAR S,
VERAR T P20 oAb 78I H 0 B e A O, v AR P23-24,
CANFRTO H AL BT AT AT, VR LR P60

5« MEER SR IR AN FERFIETS YA TE . TSP PR8I0

Bty CHEERAN T, TR P26, P65

w4 TAEHAL HR 4% JERFR R RS pass
| WEREEERE | 5 &
T4 TR A T AT 18766962727 iy )




[image: image52.png]6. HZM CGAERHITAN SRS KA3A5)  (H 2.2-2018)
AR SIABEL IR L TN 2, 470 IR B s b, 563
3]t TSP WM A .

BB CHERAN A, R P26, P65

7o 1R GRESEMAPEN SR N SRS (HT 2.4-2021) 0K,
SEAII H B4 R SR AT BT R

B CABIENH KA A AR, VMR P32

8+ SRR, KRB RANE RIRS (R EERS
NHHE, FHR TS B YIBD I e B BT T SR
B e . FRIE R UL RN 80 7 fh VLIRS R 43T

BB CANEA IR B R B AR 24T, 1 AR
P39-40

9. HUVEHIEMSE RUANE, MBI, et 5E L
HUiE; Z0e-FHIAE A, AR KR O SER; s
AT RE X R &

B CHERAEIETH MR

Hes THRSAL | RR/BER | BRI e
| WRREEEAE | Ny
S hay TRARAR TR 18766962727 I 3




[image: image53.png]HEEEBIFERARAAHFRELAGHIE

PR PR EREARATFELTRE LB A

—. BRWEERER

1. EFRFHY, M4 EXHFERRT, TEARETOFNXEF .

BHHH: EBCETERGEY, FLREHT; CHATELEEXHERRS, #L
4 Pl, EHEETERENR ETENEEFLNH, ¥ NLHTE PL

2, MEMXNFEREN, I REMERXFTABRLN, HATERRSEF EKLAKKE
R XA E R AE o HT—2026 4 1 A 8 HEFRFEH[2026]137 5, ETATHELE
B AKEHAC T ZRTE NP BHEEREE T ERE L, RFERPRAR 2. 5kn &
BN RS FARRAARM, FRMEN HATFLHREE AR,

BB EANETEARAFAHREH, #ELHE P

3. #H—F P 500m E EAFR T ABEERF, REUTEAAN EES XS
WH 4B A 2. 5km & E AR T W RARF ACKIEM, dnRA RAE AR R E R

BER A EANETE 500m 3% Bl A AGIRE SR B AR, ¥ LR P26; TUE JE 4 2. S5km
TE N RAR R AKIEN, BAERE PH®, #ELRE P9

4, BRFAUS TN TG AXTHERBNEELMRX TLTE N EA < FHHE
F1) (BRHITI[2023]1389 &) #Hak; Mk “WRMEE” TahZmy £, C(LEFEN
THERFEIETITX (2021—2025 £)), (WLWEL “THE” EAFFEFEFIR) £
XHEFAUELINAE; I xE (LEBARFETEELG) Helkaih.

BHRH: BHEBEREEFTERREAELT, FENLRE PL5-16

Z. BRIE IR,

1. R EMEEXENRRARNIRI, Hog LIAE LE; (il EEZhmb L.
ZENE, GENEBARFERTEN, AANRTESHEATHNEKIL AR,

BHHH: BES5oVEE, ELZRMEIEE, AP EAAETEIRE, BAEMAEL
VB R AT RARAGEL, #LKE PIS
2. TERAAXZE, NEATENTE AL EREEARE, FEITNHEE AR
CFER. ER. £Z4. AR, wabdl, BEEAR. FALE . AEARSEEAE
. TENEBHHEERSFHE,
BHRH: EAETRERE, ELREME 2. MES3
3. RETEHAR K&, HMAEATBRE, REFFHERERELENEGES; H
FEHABRENERTE; GAEEHERNE, BB—HREE. £EHE0EREH 2
Ao, HEAEGFEMCER SHERENE.

B A BAETE RAGEA, FLREMES, BEZTEBEHEEFLL
HAFEN, FLKE PI18-19, BB ETE EREHRLA, #LKE P19

4, REFRFE—NER, M EBFRELIFERE, — &2 980~1020kg/m’'s K&
FHREEER, REARAELE, 2HITERE, REGFLER.

B BH: EBEETE =& A E, # LIRS PL9; BB ETE BEHA R E TR
75 34 AR, ¥ LRE P20-21

e

w4 AL AL 2% /HARR B AR LT ¥
X m%ﬁ%ﬂzﬁﬂa FRAR | gy 18653166550 3 i




[image: image54.png]5. RERE— WK, TERELEE, IXRLHRSG. HERS. THRAEAE A
k& LA, T B B RAAM.

BB ERERA T, FELRE P20

6. TELHHANE, BUATHE, REZEMRAKE. REAKE. BAELAKE
SHE, RHBREKRE.

BRH: EAETEAAEL, H#RLRE P21-22

7. BEMEF T RAERIN, AUTERTEAENS.

BHRH: EELZTE X FEaAE, #LKE P22

8. REEEMIELRBRFFHRT M, BUTERBERLFNG, I REKEE.
HAERRFEAHTR T, BUFFARFTHN, BUFEFARFTHN, FLEFERFILEEL;
MAeEHEEFEMEHRPEERY, MaEAKE. BERFEXREN. S HELRETH
HAHRT IHEXSH,

BHRHH: EHRERBEFEILRERFFEN, UHATEFFLEREART
S0, ¥ NRE P23-25

=, EATEAEXNEAFRRIHEEA

HEMETXFEEARERL, ZEEPATER, 46T ENEKE, HHSATEA
KT FRAR, TR EFEETHEREL. HRKEIR XIAREHA .

BHRH: BT XER, FERLRE P25

W, REFEREIR. FERF BARLIPMATAE

REFREHR Bk, REFET LPATRE.

BHRHA: EAERE KB, BEERE TR KATE, #LHRE P27-28

., REEHER

ZARRAEHE, REFEY. —aUHRFRAMTHERE, BREVOCs HHKE.

BB ERERZE, FELRE P29

N EEIRE AR

1. R XZEHERAEZAFRPEREANE. REARITFNERH R ENERH
W, THLHRZARTREFATHEA X LALHES, REARESAIFNEF K.

BB EHREREETEEALZHTNEL, ¥ HKRE P31, P64

2, TERFRRE, REEFTNANE, HBAE X RETEETNLT.

BB ERBEXREE, #ELHFE P32-33

3. REVOC ERRR, IAFEELAAERTRERRNRARELE, REEFEER
FhEE, SHBEUEREHRAKRER, REET Y. EEBMEERENF4LE,

BHRH: ERERIETE VOCs BRE LR EREALERI, #NHK4E P34, B4
ETE B EHFAER, FENLRE P34

4, ABREER LR RBAGTSE®K, TETEIRXFTENE.

BHRHH: FERAEEACERFBRE, CEREFTHHA, CHEATELRHE S
WA, H#RHE P38-39

5. RH#E (LEHEZIME AT LEHE GRAT) ) (HI964-2018) [ A,
AHERETLEXREYHITNIIETE, S8 (FFEaamENKAES BN (I
819-2017) . (HFHFTIEFESHABEANE 2L A hELET HH &FE) (1T
1119-2020) ERAATE LR EN, T E L EXERERNESR, 2P EBLERNE T,

"4 TAE AL HRL45 /R R L i b
w0 }F\?@%ﬂsga B TR 18653166550 e 318,




[image: image55.png]SOER I R L ERERN —F @B (C10-C40) . #H[alit,
BB ERERA T, FELRE P39
6. MRIE (BETEIFEMAEITFMEATZNY (HJ169-2018) , # £ 4 (LKA X 4
EFTEREHRNZEY) (LEXARBFAE 346 5) 25N THAEEHHATLL.

R AT, AT DU, (ERESK,

N
/@\‘ o

BRILH: ERERAEE THFENE AE, # LIS P39
7. BUNEHFREE, A X EELRYRAFEHEEL KR, SERAFHEFMERE,
W ESRMIRA, BEQHE
BB BB ETEFENRAZSE, ¥ LHE P39-40
8. NIMR=ZFat. HEFHFTHiF. FETEGK. HFoE R, AEXETE. FE
BEREAFEAEA TH M EMFETE TR,

BRIHH: EHRERBIE, ¥ LRE P43-47

L. M. HHE

1. RERARFE, MRACENTE ALKREFFGARE, FEFNHEEAN
F,ER. B&a. FR. EAAY, EHELHK, FARE . HEAREEXE

BRUH: BHRERGE, FRLRERES, 4
2, TEMES. 6.7, AAELEGZET.
BRUH: EHRERBE, CHRAHEKAR

3. A RTEFEAFELCYFEAER, AUATEFERE, FEKEIRT, TE8HK
Mg, —REEREFTH. £REFE. T RRAHKIFEL.
BRUH: EHRERECESEFEANR, FLREME 4

w4

TARHAL

HR 5 /AR

KA LT

fasc:elid

Ll 2R SR I H B AT FR

N

TFEI

18653166550





PAGE  

搅拌
沥青
矿粉
原生骨料
存储
上料
筛分
G10
G3、G1、N
N、G2
出料
G9、N
加热烘干
N、S1、G4
天然气导热油炉加热
G6、G7
G8、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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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料仓
沥青存储、加热再生、搅拌、出料
天然气烘干
上料、筛分
导热油炉加热
仓顶除尘
无组织排放
集气罩
布袋除尘器
DA001
密闭管线
密闭管线
密闭管线
水喷淋+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
DA002
DA003
无组织排放
粉尘

粉尘
粉尘、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沥青烟、苯并[a]芘
非甲烷总烃、臭气浓度
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物料装卸
无组织排放
喷淋装置、雾炮车、洗车平台
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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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水1140
生活用水
240
300
自然损耗
环卫清运
192
450
洒水降尘用水
450
自然损耗
38
洗车用水
自然损耗
300
喷淋装置用水
自然损耗
150
150



